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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俱舍論》卷 8 
〈分別世品〉第三之一1

 

（大正 29，40c22-45c1） 

 

釋宗證重編
2
 

 
壹、有情世間 

（壹）總辨「有情」 

一、有情生 

（一）三界
3
 

已依「三界」分別「心」等。 

今次應說：「三界」是何？各於其中處別有幾？4
 

頌曰：地獄5、傍生6、鬼7、人及六欲天，名「欲界」； 

二十，由地獄、洲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8a6-14）： 

「分別世品」者，「世」謂「世間」，可毀壞故、有對治故；此品廣明，故名「分別」。 

所以次明〈世品〉者，上來二品總明「有漏、無漏」，自下六品別明「有漏、無漏」

──總是其本，所以先明；依總釋別，所以後明別。 

尌別明六品中，前三品別明「有漏法」，後三品別明「無漏法」──「有漏」麁顯，

所以先明；「無漏」微細，所以後說。 

尌別明「有漏」中，〈世品〉明「有漏果」，〈業品〉明「有漏因」，〈隨眠品〉明「有

漏緣」。尌三品中，「果相」麁顯，所以先明。 
2
 編按：本講義依 2010 年福嚴佛學院師生編輯講義為底本而修改重編。 

3
 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4（大正 27，692b8-c9），卷 193（大正 27，965c14-967a8）。 

4
 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8a15-24）： 

「已依三界」至「處別有幾」者： 

尌〈世品〉中，一、明「有情世間」，二、明「器世間」。 

尌明「有情世間」中，一、總辨「有情」，二、判聚差別。 

尌總辨「有情」中，一、明「有情生」，二、明「有情住」，三、明「有情沒」。 

尌明「有情生」中，一、明「三界」，二、明「五趣」，三、明「七識住」， 

四、明「九有情居」，五、明「四識住」，六、明「四生」，

七、明「中有」，八、明「緣起」，九、明「四有」。 

此下第一、明「三界」。 

結前問起：於前品末已依「三界」分別諸心。今次應說：「三界」是何？各自界

中處別有幾？ 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584a18-20）： 

「已依三界」至「處別有幾」，已下三頌，第一、明「三界」也。 

於此頌前而有二問：一問「三界體」，二問「於中處」。 
5
 Naraka.（大正 29，40d，n.5） 

6
 Tiryañc.（大正 29，40d，n.6） 

7
 Preta.（大正 29，40d，n.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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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上十七處名「色界」；於中，三靜慮各三；第四靜慮，八。 

「無色界」：無處，由生有四種；（41a）依同分及命，令心等相續。
8

 [001-003] 

論曰： 

1、正釋頌文 

（1）欲界 

A、出體：釋「地獄、傍生、鬼、人及六欲天，名『欲界』」 

地獄等四及六欲天并器世間，是名「欲界」。 

「六欲天」者：一、四大王眾天9，二、三十三10天，三、夜摩11天，

四、覩史多12天，五、樂變化13天，六、他化自在14天。
15

 
B、處別：釋「二十，由地獄、洲異」 

問 如是欲界，處別有幾？ 

答 「地獄、洲」異，故成二十。 

◎八大地獄名「地獄異」：一、等活16地獄，二、黑繩17地獄，三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8a24-26）： 

「頌曰」至「令心等相續」者，此即正辨，初頌明「欲界」，第二頌明「色界」，

第三頌明「無色界」。隨次不同，答前兩問。 

（2）narakapretatiryañco manuṣyāḥ ṣaḍ divaukasaḥ kāmadhātuḥ sa narakadvīpabhedena 

viṃśatiḥ // etasmāc ca kāmadhātoḥ ūrdhvaṃ saptadaśasthāno rūpadhātuḥ katham ity 

āha pṛthak pṛthak dhyānaṃ tribhūmikaṃ caturthaṃ tv aṣṭabhūmikam // ārūpyadhātur 

asthānaḥ sa tu upapattyā catuvidhaḥ nikāyaṃ jīvitaṃ cātra niḥśritā cittasantatiḥ 
9
 Cāturmahārājakāyikā-dev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1） 

10
 Trayastriṃś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3） 

11
 Yām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4） 

12
 Tuṣit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5） 

13
 Nirmāṇa-rataya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6） 

14
 Paranirmita-vaśa-vartina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7） 

15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8a27-b10）： 

「論曰」至「他化自在天」者，尌長行中：一、釋頌文，二、問答分別。此下正釋

頌文。 

六天有欲名「六欲天」，《顯宗》十六曰：「唯六欲天受妙欲境。」* 

「六欲天」者：一、「四大王眾天」，謂彼有四大王及所領眾；或彼天眾事四大王，

是四大王之所領故。二、「三十三天」，謂彼天處是三十三部諸天所居，妙高山頂四

面各有八部天眾，中央有一即天帝釋，故三十三。三、「夜摩天」，此云「時分」，

謂彼天處時時多分稱快樂哉。四、「覩史多天」，此云「喜足」，謂彼天處多於自所

受生喜足心。五、「樂變化天」，謂彼天處樂數化欲境，於中受樂。六、「他化自在

天」，謂彼天處於他所化欲境自在受樂。 

*眾賢造《顯宗論》卷 16（大正 29，853b10）。 

另見《俱舍論》卷 11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29，60b4）。 
16

 Saṃjīva.（大正 29，41d，n.8） 
17

 Kāla-sūtra.（大正 29，41d，n.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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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合18地獄，四、號叫19地獄，五、大叫20地獄，六、炎熱21地獄，

七、大熱22地獄，八、無間23地獄。 

◎言「洲異」者，謂四大洲：一、南贍24部洲，二、東勝身洲，三、

西牛貨洲，四、北俱盧洲。 

如是十二并六欲天、傍生、餓鬼，處成二十。 

C、結明 

若有情界，從自在天至無間獄；若器世界，乃至風輪25──皆欲界攝。
26

 

（2）色界
27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

 Saṃghāta.（大正 29，41d，n.10） 
19

 Raurava.（大正 29，41d，n.11） 
20

 Mahāraurava.（大正 29，41d，n.12） 
21

  Tapana.（大正 29，41d，n.13） 
22

  Pratāpana.（大正 29，41d，n.14） 
23

 Avīci.（大正 29，41d，n.15） 
24

 贍＝瞻【石】。（大正 29，41d，n.16） 
25

 Vāyu-maṇḍala.（大正 29，41d，n.17） 
26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8b11-c1）： 

「地獄洲異」至「皆欲界攝」者，答。 

《正理》三十一釋前七地獄云：「眾苦逼身，數悶如死，尋蘇如本，故名『等活』，

謂彼有情雖遭種種斫刺磨擣，而彼暫遇涼風所吹，尋蘇如本，等前活故，立『等活』

名。先以黑索拼量支體，後方斬鋸，故名『黑繩』。眾多苦具俱來逼身，合黨相殘，

故名『眾合』。眾苦所逼，異類悲號，怨發叫聲，故名『號叫』。劇苦所逼，發大酷

聲，悲叫稱怨，故名『大叫』。火隨身轉，炎熾周圍，熱苦難任，故名『炎熱』。若

內、若外，自身、他身，皆出猛火，互相燒害，熱中極故，名為『極熱』。」*
1 又

此論下文釋第八地獄云：受苦無間，故名「無間」；無樂間苦，故名「無間」。*
2
 

言「四洲」者：「南贍部洲」：或從林立號，或以菓標名。 

「東勝身洲」：身形勝故，或身勝贍部，故名「勝身」，梵云「毘提

河」。 

「西牛貨洲」：以牛貨易，故名「牛貨」，梵云「瞿陀尼」。 

「北俱盧」：唐言「勝處」，於四洲中處最勝故；或云「勝生」，於四

洲中生最勝故。 

餘文，可知。 

*1 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31（大正 29，516b18-28）。然《俱舍論記》敘述的順序

與《正理》正巧相反。 

*2《俱舍論》卷 11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29，58b3-11）： 

論曰：此贍部洲下過二萬有阿鼻旨大㮈落迦……以於其中受苦無間，非如餘七

大㮈落迦受苦非恒，故名「『無間』。……。 

有餘師說：阿鼻旨中無樂間苦，故名「無間」；……。 
27

 依《大毘婆沙論》，迦濕彌羅國諸論師說色界 16 天，西方師說色界 17 天［更立「大

梵天處」］，外國師說色界 18 天［更立「無想天處」］。詳見：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（大

正 27，85b3-7）、卷 98（大正 27，509a22-28）、卷 154（大正 27，784b5-8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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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、西方師說：釋「此上十七處名『色界』；於中，三靜慮各三；第四靜慮，八 

此欲界上處有十七，謂三靜慮處各有三，第四靜慮處獨有八；器及有

情總名「色界」。 

◎第一靜慮處有三者：一、梵眾28天，二、梵輔29天，三、大梵30天。 

◎第二靜慮處有三者：一、少光31天，二、無量光32天，三、極光淨33

天。 

◎第三靜慮處有三者：一、少淨34天，二、無量淨35天，三、遍淨36天。 

◎第四靜慮處有八者：一、無雲37天，二、福生38天，三、廣果39天，

四、無煩40天，五、無熱41天，六、善現42天，七、善見43天， 

八、色究竟44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：關於上述各部派論師之別，可參見：印順導師著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

之研究》pp.305-307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41。 
28

 Brahmakāyik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18） 
29

 Brahmapurohit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19） 
30

 Mahābrahmāṇa.（大正 29，41d，n.20） 
31

 Parīttābh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21） 
32

 Apramāṇ'ābh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22） 
33

 Ābhāsvar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23） 
34

 Parīttaśubh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24） 
35

 Apramāṇaśubh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25） 
36

 Śubhakṛtsn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26） 
37

 Anabhrak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27） 
38

 Pnṇyaprasav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28） 
39

 Bṛhatphal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29） 
40

 Abṛh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30） 
41

 Atap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31） 
42

 Sudṛś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32） 
43

 Sudarśan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33） 
44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8c1-149a2）： 

「此欲界上」至「八色究竟天」者，此釋「色界十七天」。 

《正理》二十一釋諸天名云：「廣善所生故名為『梵』，此梵即大故名『大梵』；

由彼獲得中間定故，最初生故，最後沒故，威德等勝，故名為『大』。大梵所有、

所化、所領，故名『梵眾』。於大梵前行列、侍衛，故名『梵輔』。 

自地天內光明最少，故名『小光』。光明轉勝，量難測故，名『無量光』。淨光遍

照自地處故，名『極光淨』。意地受樂說名為『淨』──於自地中此淨最劣，故

名『小淨』；此淨轉增，量難測故，名『無量淨』；此淨周普，故名『遍淨』，意

顯『更無樂能過此』。 

以下空中天所居地，如雲密合，故說名『雲』；此上諸天更無雲地，在無雲首，

故說『無雲』。更有異生勝福方所可往生故，說名『福生』。居在方所，異生果中

此最殊勝，故名『廣果』。離欲諸聖，以聖道水濯煩惱垢，故名為『淨』；淨身所

止，故名『淨居』。或住於此，窮生死邊，如還債盡，故名為『淨』；淨者所住，

故名『淨居』。或此天中無異生雜，純聖所止，故名『淨居』。『繁』謂繁雜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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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、有部師說 

迦濕彌羅45國諸大論師皆言「色界處但有十六」。彼謂即於梵輔天處有

高臺閣名「大梵天」，一主所居，非有別地；如尊處座，四眾圍繞。46
 

（3）無色界 

A、處無方所，依生立處：釋「『無色界』，無處，由生有四種」 

無色界中都無有處，以無色法無有方所，「過去、未來、無表、無色」

不住方所，理決然故；但異熟生差別有四：一、空無邊處47，二、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謂繁廣──無繁雜中此最初故，繁廣天中此最劣，故說名『無繁』。或名『無求』，

不求趣入無色界故，已善伏除雜修靜慮上、中品障。意樂調柔，離諸熱惱，故名

『無熱』；或令下生煩惱名『熱』，此初遠離，得『無熱』名；或復『熱』者，熾

盛為義，謂上品修靜慮及果；此猶未證，說名『無熱』。已得上品雜修靜慮，果

德易彰，故名『善現』。雜修定障，餘品至微，見極清徹，故名『善見』。更無有

處於有色中能過於此，名『色究竟』；或此已到眾苦所依身最後邊，名『色究竟』；

有言：『色』者，是積集色；至彼後邊，名『色究竟』。」* 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1（大正 29，456b8-c14）。 

（2）Akaniṣṭhāḥ.（大正 29，41d，n.34） 
45

 Kāśmīrāh.（大正 29，41d，n.35） 
46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9a2-16）： 

「迦濕彌羅國」至「四眾圍繞」者，論主頌中述西方師義，說有十七，故《婆沙》

云西方師說色界十七。彼師意說：以大梵王壽、量、處等異餘二天，故於初定別立

三天。故《婆沙》云：「西方諸師作如是說：初靜慮地處別有三：一、梵天處；二、

梵輔天處；三、大梵天處，此處即是靜慮中間。」*
1 彼師所以不立「無想天」者，

壽、量、地等與廣果天無差別故。又《正理》云：「有餘別說十七處名──初靜慮

中總立二處，第四靜慮別說『無想』。」*
2 解云：彼師意說：別類修故，立所招果；

不立「大梵」，初定說二。又《正理》云：「上座，色界，立十八處。」*
3 解云：由

二因別故立十八。今此國師二俱不立，由無別地，故唯十六，故《婆沙》云：「迦

濕彌羅諸論師說：初靜慮地唯有二處。」*
1
 

*1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98（大正 27，509a22-28）： 

問：大梵天王住在何處？梵輔、梵眾住何處耶？ 

西方諸師作如是說：初靜慮地處別有三：一、梵眾天處；二、梵輔天處；三、大

梵天處，此處即是靜慮中間。 

迦濕彌羅諸論師說：初靜慮地唯有二處；即梵輔天中有高勝靜處，如近聚落有勝

園林，是大梵王常所居處，此處即是靜慮中間。 

*2 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1（大正 29，456c16-18）： 

有餘別說十七處名：初靜慮中總立二處；第四靜慮，別說「無想」。 

*3 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1（大正 29，457a2-8）： 

上座，色界，立十八天。故作是言：修諸靜慮各有三品，謂上、中、下，隨三品

因，生三天處──第一靜慮，大梵天王，自類相望，得有同分，與梵輔處，勝劣

有殊；如聚落邊、阿練若處，雖相隣近，而處不同。無想有情於第四定為第四處，

與廣果天有差別故。處成十八。 
47

 Ākāśānantyāyatana.（大正 29，41d，n.3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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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邊處48，三、無所有處49，四、非想非非想處50──如是四種名「無

色界」。此四（41b）非由處有上下，但由生故勝劣有殊。51
 

問 復如何知彼無方處？ 

答 謂於是處得彼定者，命終即於是處生故；復從彼沒生「欲」、「色」

時，即於是處中有起故。52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8

 Vijñānānantyāyatana.（大正 29，41d，n.38） 
49

 Ākiñcanayāyatana.（大正 29，41d，n.39） 
50

 Naivasaṃjñānâsaṃjñāyatana.（大正 29，41d，n.40） 
51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9a16-26）： 

「無色界中」至「勝劣有殊」者，此下明「無色」。釋上兩句，顯「無色界定無方

所，但由同分、命──異熟生有勝劣故，差別有四：初修無色定，必先厭「色」，

思「無邊空」故，作「空無邊」解。次厭「外空」，復思「內識」故，作「識無邊」

解。次「識」亦厭，復思「無所有」故，作「無所有」解。次非下七定麁想故名「非

想」，不同無心故名「非非想」。「處」是有情生長處故。前三，從「加行」立名；

第四，當體受稱──故〈定品〉云：「『空無邊』等三名從加行立，『非想非非想』

昧劣故立名。」如下廣釋。* 

*《俱舍論》卷 28〈分別定品〉（大正 29，145b27-146b16）。 
52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9b15-c7）： 

「謂於是處」至「中有起故」者，答。 

言「是處」者，於欲、色界隨其所應得彼定處。雖於此處得彼定者亦得餘處命終，

此中且據「此處命終者」說。 

或「是處」者，隨於何州等處，此顯總處，以於是處得彼定者亦於餘處得命終故，

故知「處」言據總非別。 

既言「是處受生，是處『中有』現前」，明知「無色無別方所」；若有別處，應往受

生彼處「中有」現前。此大眾部計──彼執無色界別有方所；若無方所，如何可說

「此處」之言？ 

問：既言「是處生故」，既言「是處『中有』現前」，此無色界應有方所！ 

解云：言「是處」者，謂「得無色定處」，非言「無色別有方所」；如眼識依眼根，

「根」有方所，「識」無方所。由斯理趣，可言「『中有』傳識受生」。 

又解：言「是處生」者，顯「無方所」，非言「是處別有方所」，如言「空處」。故

《婆沙》六十八云：「欲界沒生無色界者，無色界『生有』不在欲界死處起故。」

*
1
(已上論文) 復從彼沒生欲、色時，即於應所生處「中有」起。故《婆沙》六十八

云：「問：無色沒生欲、色界者，彼二『中有』何處現在前？有作是說：『在第四靜

慮。』評曰：彼不應作是說。所以者何？若無色界有方處者，可作是說；然無色界

無有方處，何緣遠至第四靜慮？有餘師說：『若從彼沒生無色界，即在彼方處「中

有」現在前。』彼亦不應作如是說。所以者何？若作是說，彼無色界沒生無色者，

云何可爾？應作是說：若欲、色界沒生無色界，及無色沒生無色者，彼無色界沒生

欲、色時，彼二『中有』即當生處而現在前。」*
2
 

問：若如後解，可順《婆沙》評家；若如前解，豈不相違？ 

解云：論主以理為宗，非以《婆沙》評家為量，何勞通釋？ 

問：若如前解，可言「『中有』傳識受生」；若如後解，當生處現，何須「中有」？ 

答：《婆沙》六十九云：「問：無色界沒生欲界、色界者既隨當生處『中有』現在前，

彼無往來，何用『中有』？答：彼先已造感『中有』業，雖無往來，亦受『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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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、辨「所依」：釋「依同分及命，令心等相續」 

（A）難有部義 

a、心等之所依 

論主問 如：有色界一切有情，要依「色身」，「心等」相續；於無色

界受生有情，以何為依，「心等」相續？53
 

有部釋 對法諸師說：彼「心等」依「眾同分及與命根」而得相續。54
 

論主難 若爾，有色有情「心等」何不但依此二相續？55
 

有部答 有色界生，此二劣故。 

論主復難 無色此二因何故強？ 

有部釋 彼界二從「勝定」生故；由彼等至能伏色想。56
 

論主難 若爾，於彼「心等」相續但依「勝定」，何用別依？57
 

b、「同分、命根」之所依 

論主問 又今應說：如有色界受生有情「同分、命根」依「色」而轉，

無色此二以何為依？58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有』，業力所引必應起故。」*
3
 

又解：「欲、色」四生要由「中有」而生方便，隨染受生。 

*1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68（大正 27，353c18-23）： 

諸在欲界死生者有幾耶？ 

答：四。謂欲、色界「異生、聖者」。此中，欲界「異生、聖者」通「中有、生

有」。色界「異生、聖者」唯「中有」，「生有」不在欲界起故。欲界歿生無

色界者，無色界「生有」不在欲界死處(，)是[5]故，此唯有四，不得說六。

無色界生不依色處，故不可言「在欲界起」。 

[5]是＝起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 

*2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68（大正 27，354c12-22）。 

*3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69（大正 27，359b16-19）。 
53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9c7-11）： 

「如有色界」至「心等相續」者，此下釋後兩句。論主問。 

欲、色二界俱有色故名「有色」。有色有情，要依色身，心等相續；無色有情，以

何為依，心等相續？此即以下二界例問「無色」。 
54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9c11-13）： 

「對法諸師」至「而得相續」者，說一切有部答。 

無色「心等」，雖無「色身」，依「同分」等而得相續。 
55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9c14-15）： 

「若爾有色」至「此二相續」者，論主難。有色「心等」何不依此「同分、命」二？ 
56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9c17-20）： 

「彼界二從」至「能伏色想」者，說一切有部答。 

從勝定生，故彼二強；由「定」伏「色」，故說「定勝」。或「定」伏「色」，故不

依「色」，但依此二。 
57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9c20-22）： 

「若爾於彼」至「何用別依」者，論主難殺。 

彼定既勝，「心等」應依，何用別「同分、命根」？ 
58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9c22-24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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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部答 此二更互相依而轉。59
 

論主難 有色此二何不相依？ 

有部通 有色界生，此二劣故。 

論主復徵 無色此二因何故強？ 

有部答 彼界此二種從勝定生故；前說「彼定能伏色想」。60
 

論主難 是則還同「心相續難」。61
 

（B）述經部宗 

或心、心所唯互相依。62
 

故經部師說：無色界「心等」相續無別有依。謂若有因未離「色愛」

引起「心等」，所引「心等」與「色」俱生、依「色」而轉；若因於

「色」已得離愛，厭背「色」故，所引「心等」非「色」俱生、不

依「色」轉。63
 

2、問答分別 

（1）釋三界名
64

 

A、問 

何故名為「欲等三界」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「又今應說」至「以何為依」者，論主問。 

欲、色有情，「同分、命根」必依「色」轉；無色，此二，以何為依？以下例上。 
59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9c25-26）： 

「此二更互相依而轉」者，說一切有部答。「同分」、「命根」更互相依。 
60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49c29-150a3）： 

「彼界此二種」至「能伏色想」者，說一切有部答。 

由因勝故，其果亦強。前說「彼定能伏色想」，故說為勝；或伏色想，彼不依色。 
61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0a3-6）： 

「是則還同心相續難」者，論主難殺，指同前破。 

若言「由定勝故二強相依」，是則還同前「心相續難」也，應言：若爾，於彼「同

分、命根」相續轉者，但依勝定，何用相依？  
62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0a7-11）： 

「或心心所唯互相依」者，論主以理復難。 

若言「無色『同分、命根』互相依」者，或無色界心、心所法唯互相依，非須別依。 

又解：彼因既勝，心、心所法應唯互相依。 

如是所難，方便欲明「『同分、命根』非實有體」。  
63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0a11-18）： 

「故經部師」至「不依色轉」者，引說同已[已=己]。 

故經部說：無色界「心、心所法」相續但互相依，無別「同分、命等」為依。謂

若有因未離「色愛」引起「心等果」，由因未離「色愛」，故所引「心等果」與「色」

俱生、依「色」而轉。若因於「色」已得離愛，厭背「色」故，由因離「色」，

故所引「心等果」非「色」俱生、不依「色」轉。顯「無色界心、心所法唯互相

依」。 

（2）關於「無色界」，另見《俱舍論》卷 28〈分別定品〉（大正 29，145b27-146b16）。 
64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93（大正 27，965c14-966b1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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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、答 

（A）釋「界」義 

能持自相故名為「界」；或「種族」義，如前已釋。65
 

（B）釋「欲等界」義 

a、初釋：「屬」義 

◎「欲所屬界」說名「欲界」，「色所屬界」說名「色界」──略去

中言，故作是說；如「胡椒飲」，如「金剛環」。 

◎於彼界中色非有故名為「無色」。 

⊙所言「色」者，是「變礙」義、或「示現」義。 

彼體非色，立「無色」名；非彼但用「色無」為體。 

⊙「無色所屬界」說名「無色界」，略去中言；喻如前說。66
 

b、次釋：「依主」義 

又欲之界名為「欲界」，此界力能任持欲故。 

色、無色界，應知亦然。67
 

（C）辨「欲」義 

問 此中，「欲」言，為說何（41c）法？ 

答 略說段食、婬所引貪。 

如經頌言：「世諸妙境非真欲，真欲謂人分別貪；妙境如本住世間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5《俱舍論》卷 1〈分別界品〉（大正 29，3b1-2、5a4-10）。 
66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0a20-b6）： 

「能持自相」至「喻如前說」者，答。 

言「界」者，或是「持」義，或「種族」義，兩釋如前。「界」名是總，「欲等」是

別；別依於總，名「欲等界」。具足應言「欲所屬界」，略去「所屬」，但言「欲界」。

「欲」是能屬，「界」是所屬，能、所合論，故名「欲界」。以「欲」強故，且別言

「欲」，即以別標總「界」也。如人所屬縣，人是能屬，縣是所屬。 

色所屬界說名「色界」，應知亦爾。 

飲中有胡椒名「胡椒飲」，環上有金剛寶名「金剛環」，具足應言「胡椒所屬飲」、「金

剛所屬環」，略去中言，故作是說，皆是以別屬總。 

彼界無色，故名「無色」。所言「色」者是「變礙」義，即十種色；*或「示現」義

即是「色處」。恐疑「『無色』以『色無』為體」，故今釋言：「彼四無色，體非是色，

立『無色』名，非彼『無色』但用『色無之處無法』為體。」 

釋「無色界」及與二喻，皆准前說。 

*重編案：關於「色，變礙義」，乃有部中之一說。「五根、五境、無表色」此十一

種色中，「無表色」實際上非「變礙」，乃因「表色」或「所依的四大種」

而受「變礙」義，詳見：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75（大正 27，389c24-390a5），

《俱舍論》卷 1〈分別界品〉（大正 29，3c1-20）。 
67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0b6-10）： 

「又欲之界」至「應知亦然」者，第二解，約依主釋。 

此界是欲之界，故名「欲界」，即是「欲」之任持，以此界能任持「欲」故。「界」

是能持，「欲」是所持，能、所合論，故名「欲界」。 

餘二界，亦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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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者於中已除欲。」68
 

邪命外道便詰尊者舍利子言：「若世妙境非真欲，說欲是人分別

貪；比丘應名受欲人，起惡分別尋思故。」 

時舍利子反質彼言：「若世妙境是真欲，說欲非人分別貪，汝師應

名受欲人，恒觀可意妙色故。」69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8（1）［陳］真諦譯《阿毘達磨俱舍釋論》卷 6〈分別世間品〉（大正 29，198c25-27）： 

如偈言：「世間希有不名欲，於中分別愛名欲； 

世間希有住不異，智人於中唯除欲。」 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586a19-22）： 

論：「如經頌言」至「已除欲」，引經證也。 

此頌是舍利子對外道說。外道計「欲是外境」也。佛法言「欲即是貪」也。 

第一句非外立，第二句述自宗，後兩句釋非境因也。 
69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0b11-c7）： 

「略說段食」至「妙色故」者，答。 

略說「段食、婬所引『貪』」名之為「欲」。 

下復引頌，證「欲是貪」；大意，可知。 

如《法蘊足論》第六云：「然五妙欲非真欲體，真欲體者是緣彼貪。如世尊說：『世

諸妙境非真欲，真欲謂人分別貪，妙境如本住世間，智者於中已除欲。』此頌意

言：可愛妙色聲香味觸非真欲體，真欲體者謂緣彼生分別貪著；欲境如本，智者

於中名離欲。故尊者舍利子有時為人說如是頌，爾時有一邪命外道不遠而住，以

頌難詰舍利子說：『若世妙境非真欲，真欲謂人分別貪，苾芻應名受欲人，起惡

分別尋思故。』時舍利子報外道言：『起惡尋思實名受欲，非諸苾芻於世妙境皆

起不善分別尋思，故汝不應作斯難詰。』以頌反詰彼外道言：『若世妙境是真欲，

說欲非人分別貪，汝師應名受欲人，恒觀可意妙色故。』時彼外道默然不能答，

彼師實觀可愛色故。由此知『欲是貪，非境』。」(已上論文) 

問：何故「境」名「欲」？ 

解云：是欲具故名「欲」；如樂具故名「樂」。 

問：何故名「妙」？ 

答：如《婆沙》一百七十三，一解云：「復次，諸欲下賤，而貪欲者分別增益取

為淨妙。故說為『妙』。」(廣如彼釋) 

問：何故但言「五妙欲境」不言「法」耶？ 

答：如《婆沙》云：「『意所識法何故不立『妙欲』耶？答：皆是愛所緣者立妙欲；

『意所識法』有非愛所緣*
1 故不立『妙欲』。」(廣如彼釋) *

2
 

*1《俱舍論》卷 19〈分別隨眠品〉（大正 29，102a17-19）： 

論曰：唯見「滅、道」所斷「邪見，疑，彼相應、不共無明」，各三成六，能

緣無漏。餘緣有漏，准此自成。 

*2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3（大正 27，869c4-870a8）： 

問：「意所識法」何故不立「妙欲」耶？ 

答：皆是愛所緣者立「妙欲」；「意所識法」有非愛所緣故不立「妙欲」。 

復次，若法為二種愛所緣者立「妙欲」，謂眼觸所生愛、意觸所生愛；乃

至身觸所生愛、意觸所生愛。「意所識法」但為一種愛所緣，謂意

觸所生愛，是故不立「妙欲」。 

問：若爾者，初靜慮色聲觸應立「妙欲」，亦為二種愛所緣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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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辨「界繫」義 

問 若法於彼三界現行，此法即說三界繫不？ 

答 不爾。 

徵 云何？ 

答 於中，隨增三界貪者，是三界繫。70
 

復問 此中何法名「三界貪」？ 

答 謂三界中各隨增者。71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答：若法為二種愛所緣而彼愛是不善者立「妙欲」；初靜慮色、聲、

觸雖為二種愛所緣而彼愛是無記故不立「妙欲」。如「不善、

無記」，「欲愛、色愛」說亦爾。 

有說：若法為二種愛所緣而是婬因緣愛者立「妙欲」；初靜慮色、

聲、觸雖為二種愛所緣而非婬因緣愛故不立「妙欲」。 

以是義故，「意所識法」不立「妙欲」。 

復次，若法是共所受用者立「妙欲」，如：女相續，男所受用；男相續，

女所受用等。「意所識法」非共受用故不立「妙欲」。 

復次，若法體相麁顯、多生愛者立「妙欲」。「意所識法」體相微細、非多

生愛故不立「妙欲」。 

已說自性。所以，今當說。 

問：何故名「妙欲」？ 

答：此欲妙故名為「妙欲」。 

問：此皆有漏、多諸過失，有何功德說名為「妙」？ 

答：此中亦有少分功德，謂能生喜樂，是故云「妙」。 

復次，諸欲下賤，而耽欲者分別增益取為淨妙，故說為「妙」。 

復次，諸欲稱可欲貪者意，故說為「妙」。 

復次，諸欲是耽欲者保護希尚，故說為「妙」。 

復次，此能隨順增長貪欲愛味，故說為「妙」。 

尊者妙音說曰：此是愚夫起妙想處，故名為「妙」。 

尊者世友說曰：此是諸習欲者所愛所喜所樂所求，故名「妙欲」。 

尊者覺天說曰：諸欲，雖非勝義妙而是世俗妙，雖非究竟妙而是暫時妙，謂能

少時引生喜樂、息諸苦故。 

大德說曰：諸欲下劣而似淨妙，故說為「妙」。 

由此因緣，故名「妙欲」。 

（2）相近者，見：《雜阿含經》（490 經）卷 18（大正 2，127b4-12），《雜阿含經》（752

經）卷 28（大正 2，198c27-199a12）。 

（3）同一事緣，另見：《法蘊足論》卷 6（大正 26，482b10-c3），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3

（大正 27，870a14-27）。 
70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0c10-11）： 

「於中隨增」至「是三界繫」者，答。 

於彼三界現行法中隨順增長三界貪者，是三界繫。 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586a27-29）： 

論：「於中隨增」至「是三界繫」，答也。 

諸無漏法雖於三界現行，非三界繫，不隨增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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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難 今此所言同縛馬答。猶如有問：「縛馬者誰」？答言：「馬主」。即

彼復問：「馬主是誰？」答言：「縛者。」如是二答皆不令解。72
 

答 今此所言不同彼答。謂 

◎於前說「欲界諸處未離貪者貪」名「欲貪」；此所隨增名「欲界

繫」。於前所說「色、無色」中，隨其所應，當知亦爾。 

◎或「不定地貪」名「欲貪」，此所隨增名「欲界繫」；「諸靜慮地

貪」名「色貪」，此所隨增名「色界繫」；「諸無色地貪」名「無

色貪」，此所隨增名為73「無色界繫」。74
 

問 於「欲化心」上如何起「欲貪」？75
 

答 從他所聞；或自退失，生愛味故；或觀化者自在勢力，於彼化心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1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0c12-14）： 

「謂三界中各隨增者」者，答。謂三界中各別隨順增長有漏法者，名「三界貪」。 
72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0c14-25）： 

「今此所言」至「皆不令解」者，外難。 

西方解義不分明者，便相調言「同縛馬答」。論主，今此所言，同「縛馬答」。 

外道殺馬祀天，縛馬著柱，有人問言「縛馬者誰？」答言：「馬主。」「馬主是誰？」

答言：「縛者。」如是二答，皆不令解，不知何人姓名何等故不令解。 

論主答問，應知亦爾──我問論主「三界繫法」，答言：「於中隨增三界貪者。」復

問：「何法名『三界貪』？」復答我言：「謂三界中各隨增者。」如是二答，皆不令

解，不知「何法是三界繫」，不知「何法是三界貪」。答不分明，同「縛馬答」。 
73〔為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【石】（大正 29，41d，n.46） 
74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0c29-151c28）： 

「今此所言」至「名無色界繫」者，論主答。 

今此所言不同汝引「縛馬答」也！ 

謂於前說「欲界二十處未離貪者貪」名「欲界貪」；此貪所隨順增長處名「欲界繫

法」。 

於前所說「色界十七處未離貪者貪」名「色界貪」；此貪所隨順增長處名「色界

繫法」。 

於前所說「無色界四處未離貪者貪」名「無色貪」；此貪所隨順增長處名「無色

界繫法」。 

「貪」與「繫法」，寬狹懸殊、體性分明，豈同「縛馬」！ 

第二、約「不定等」解，准前，應知。 
75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1a5-7）： 

「於欲化心上如何起欲貪」者，問。 

得「欲化心」，「欲貪」已斷；若「貪」未斷，不得「化心」。於「欲化心」如何

「貪」起？ 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 8（大正 41，586b13-15）： 

論：「欲[8]化心上如何起貪[9]」，難也。 

若「『欲貪繫』名為『欲界』」，欲界化心，離欲方得，若起欲貪又失化心──如

何化心是欲界也？ 

[8]（於）＋欲【甲】【乙】。[9]（欲）＋貪【甲】【乙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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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愛故。76
 

若心能化香、味二法，此能化心是欲界繫；色界心不能化作香、味

故。 

（3）辨數量 

問 如是三界唯有一（42a）耶？ 

答 三界無邊，如虛空量。故雖無有始起有情，無量無邊佛出於世，一

一化度無數有情，令證無餘般涅槃界，而不窮盡，猶若虛空。77
 

（4）辨型態 

問 世界當言云何安住？78
 

一說 當言「傍住」。故契經言：「譬如天雨滴如車軸，無間無斷，從空

下澍；如是東方無間無斷無量世界或壞或成。如於東方，南、西、

北方，亦復如是。」79不說「上、下」。80
 

二說 有說：亦有上、下二方；餘部經中說「十方」故。色究竟上復有

欲界，於欲界下有色究竟。81
 

（5）辨離染 

若有離一欲界貪時，諸欲界貪皆得滅離；離「色、無色」，應知亦爾。 

依初靜慮起通慧時，所發神通但能往至自所生界、梵世，非餘；所餘

通慧，應知亦爾。82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6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1a8-11）： 

「從他所聞」至「生貪愛故」者，答。 

或從他聞，於未來化心生愛味故；或自退失，於過去化心生愛味故；或觀化者自在

勢力，於現在化心生貪愛故。 
77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1a13-16）： 

「三界無邊」至「猶若虛空」者，答。 

三界無邊，所以度生難盡。 

若依化地部，即有「始起有情」，不從業、惑生，第二身已去方從惑、業生。 

由數生故，佛度難盡。 
78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1a16-17）： 

「世界當言云何安住」者，問。為傍布？為重疊？ 
79《雜阿含經》卷 34（954 經）（大正 2，243a21-b3）。 
80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1a17-22）： 

「當言傍住」至「不說上下」者，說一切有部答。 

說「有八方世界傍住」，經中既說「四方」，不說「上、下」，明知「傍布」。經說「四

方」，攝「四維」也。復言：「雨滴無間無斷」，此喻「世界無邊無間無斷，或壞、

或成，無暫時息」。 
81

 另見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93（大正 27，966b11-29）。 
82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1a22-b5）： 

「有說亦有」至「應知亦爾」者： 

有說「亦有上、下二方」，餘法密部經中說「十方」故。 

於此十方欲界中，若有眾生離一欲界貪時，於一切十方欲界貪皆得滅離，以相同故；

離「色、無色」，應知亦爾。 



017-《俱舍論》卷 08 

〈3 世品〉01-12 頌 

 14 

（二）五趣
83

 

已說「三界」。 

「五趣」，云何？ 

頌曰：於中地獄等，自名說「五趣」；唯無覆無記，有情，非中有。84
 [004] 

論曰： 

1、辨體：釋「於中地獄等，自名說『五趣』」 

（1）正答 

◎於三界中說有五趣，即地獄等，如自名說。謂前所說「地獄、傍生、

鬼及人、天」，是名「五趣」。 

◎唯於欲界有四趣全；三界各有天趣一分。85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日、月所照名「一世界」；千世界中有一梵王，梵王通為千世界主。然依初靜慮

起通慧時，所發神通但能往至自所生千世界中，及能往自生梵世，非能往餘世界及

餘梵世。以處別故。若依所餘第二靜慮等起通慧時，隨其所應，應知亦爾。 

又解：所餘四通慧，應知亦爾。 

此據「異生」；若據「聖人」，此則不定。 

此據「五通」；若據「漏盡」，亦能通證「餘界無為」。 
83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2（大正 27，864c23-869b10）。 
84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1b6-7）： 

「已說三界」至「有情非中有」者，此下第二、明「五趣」。 

上兩句，正答；下兩句，簡法。 

（2）narakādisvanāmoktā gatayaḥ pañca teṣu akliṣṭāvyākṛtā eva sattvākhyā na 

antarābhāvaḥ 
85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1b7-c9）： 

「論曰」至「天趣一分」者： 

地下有獄名為「地獄』，此乃義翻，梵名「那落迦」。若依《正理》二十二釋「五趣

名」云：「『那落』名『人』，『迦』名為『惡』，人多造惡，顛墜其中，由是故名『那

落迦趣』；或近人故名『那落迦』，造重罪人速墮彼故；或復『迦』者是『樂』異名，

『那』者言『無』，『落』是『與』義──『無樂相與』名『那落迦』；或復『落迦』

是『救濟』義，『那』名『不可』──『不可救濟』名『那落迦』；或復『落迦』是

『愛樂』義──『不可愛樂』名『那落迦』。」*
1《婆沙》有說名『奈落迦』，『奈』

是短聲，總談彼趣；『那』是長聲，是別所有。前總後別，別是總之所有。約茲異

義，故立別名。 

言「傍生」者，彼趣多分身橫住故，或彼趣中容有少分傍行者故，又類多故，多愚

癡故，名曰「傍生」。 

言「餓鬼」者，謂餘生中喜盜他物、習慳貪等；又復多是所祀祖宗；又多希求以自

存濟；又多怯劣，其形疲悴，身心輕躁──故名『餓鬼』。 

「人」，謂令天緣之起慢：「我於此類善趣中尊。」或彼自心多增上慢；或多思慮─

─故名為「人」。 

「天」，謂光明、威德熾盛，遊戲談論、勇悍相淩；或復尊高，神用自在，眾所祈

告，故為「天」。 

《婆沙》亦解「五趣名」，不能具述。《婆沙》一百七十二說：「『阿素羅』。有說：

是天趣攝。如是說者：是鬼趣攝。」*
2 若依正量部、大眾部，阿素洛是第六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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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五趣簡非 

問 為有「三界」非「趣」所攝，而於「界」中說有「五趣」？ 

答 有，謂「善、染、外器、中有」，雖是界性，而非「趣」攝。 

2、諸門分別：釋「唯無覆無記，有情，非中有」 

（1）明正義 

「五趣」體唯無覆無記；若異此者，「趣」應相雜，於一趣中具有「五

趣『業、煩惱』」故。 

「五趣」唯是有情數攝，體非「中有86」。87
 

（2）引教證 

A、體非中有 

（A）引論證 

《施設足論》88作如是說：「四生攝五趣，非五攝四生。不攝者，何？

所謂『中有』。」 

《法蘊足論》亦作是言：「眼界，云何？謂四大種所造淨色是眼；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問：五趣身形、語言如何？ 

解云：天──其形上立，皆作聖言。人──形現見，劫初皆作聖言，後隨處別，作

種種語。鬼──劫初皆作聖言，後隨處別，形、言不定。傍生──身形現見，

劫初皆作聖言，後隨處別，作種種語。地獄有情──其形如人，初生皆作聖

言，後受苦已，出種種苦聲」。略以《婆沙》意解五趣形、言。  

*1 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1（大正 29，461a13-19）。 

*2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2（大正 27，868c5-17）： 

問：諸阿素洛，何趣所攝？ 

答：有說：是天趣攝。 

問：若爾，何故不能入正性離生？ 

答：諂曲所覆故。 

其事，云何？ 

答：彼常疑佛朋黨諸天。若佛為其說四念住。彼作是念：「佛為我等說四念住，

必為諸天說五念住。」乃至若佛為說三十七助道法，彼作是念：「佛為我等

說三十七，必為諸天說三十八。」以為如是諂曲心所覆故不能入正性離生。 

復次，不可以「不能入正性離生」故便謂「惡趣所攝」。如諸達絮及篾戾車人亦

不能入正性離生而非惡趣所攝；彼亦應爾。 

如是說者：是鬼趣攝。 
86

 Antarābhava.（大正 29，42d，n.2）。 
87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1c10-17）： 

「有謂善染」至「體非中有」者，答。 

「趣」唯無記，不通「善、染」，當《婆沙》評家義；若異此者，言「通『善、染』」，

「趣」應相雜，於一趣中具成「五趣『業、煩惱』」故。 

「五趣」唯是有情數攝，不通外器，以此外器亦容五趣共受用故，還成雜亂，故非

「趣體」。 

「五趣體」非「中有」──「趣」是所往；「中有」非是所往趣故，「趣方便」故，

故非「趣」攝。 
88

 Prajñapti.（大正 29，42d，n.3） 



017-《俱舍論》卷 08 

〈3 世品〉01-12 頌 

 16 

根、眼處、眼界──地獄、傍生、鬼、人、天趣、修成、中有。」89
 

（B）引經證 

標 契經亦簡「中有」異「趣」。 

問 是何契經？ 

答 謂《七有經》。彼說「七有」，謂（42b）「地獄有、傍生有、餓鬼

有、天有、人有、業有、中有」。90彼經中說「五趣」及「因」

并「趣方便」；故「趣」唯是無覆無記，其理極成，簡「業有因」，

異「諸趣」故。91
 

B、性無覆無記 

（A）引經證 

迦濕彌羅國誦如是契經：「尊者舍利子作是言：『具壽！若有地獄諸

漏現前故，造作增長順地獄受業；彼身語意曲穢濁故，於奈落迦中

受五蘊異熟。異熟起已名那落迦；除五蘊法，彼那落迦都不可得。』」
92故「趣」唯是無覆無記。93

 

（B）通論說 

難 若如是者，《品類足論》，當云何通？彼說「五趣，一切隨眠所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9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1c18-23）： 

「法蘊足論」至「修成中有」者，復引證。 

「是眼」，簡異「耳等」──二十二根中是眼根，十二處中是眼處，十八界中是

眼界，及五趣眼、修成天眼，及中有眼。既離「五趣」別說「中有」』，明知「『中

有』非『五趣』攝」。 

（2）《法蘊足論》卷 10〈根品〉（大正 26，498b26-c11）。 
90

 相近者，見《長阿含十報法經》卷上（大正 1，236b14-16）。 
91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1c24-152a1）： 

「謂七有經」至「異諸趣故」者，答。 

謂《七有經》。彼經離「趣」別說「中有」，是「趣方便」，故知「『中有』非『五趣』

攝」。此即正證「『中有』非『趣』」。 

乘此義便，兼顯「『趣體』唯是無記」，彼經離「趣」別說『業有』是五趣因，即知

「『五趣』是異熟果」，故「『趣』唯是無覆無記」，其理極成，經簡「業因」，異「諸

趣」故。 
92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2（大正 27，865a17-23）。 
93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a1-9）： 

「迦濕彌羅國」至「無覆無記」者，復引經證「『趣』唯無記」。 

「諸漏」，即顯「發業煩惱」。「地獄受業」，正顯彼因。 

「曲」者，謂「謟」。「穢」者，謂「瞋」。「濁」者，謂「貪」。彼「身、語、意」

從「謟、瞋、貪」生，故名「身語意曲穢濁業」*──此即正顯「順地獄受業」，由

造此惡業故，於捺落迦中受五蘊異熟果，異熟起已名「那落迦」；除「五蘊法」，彼

「那落迦」都不可得。由此經說，故「『趣』唯是無覆無記」，以「異熟果」唯無記

故。 

*詳見：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17（大正 27，609a1-610a4），《俱舍論》卷 15〈分別業

品〉（大正 29，83b2-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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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」故。94 
通 彼說「五趣續生心中，容有五部一切煩惱。」「趣」及「入心」，

總說為「趣」，無相違失；譬如村落及村落邊，總名「村落」。95 
（C）論異執 

異說 有說：「趣」體亦通善、染。 
通經 然《七有經》簡「業有」者，非別說故定非彼攝。 

如五濁中「煩惱」與「見」別說為「濁」，非別說故彼「見」定

非「煩惱」所攝；如是「業有」雖亦是「趣」，為顯「趣因」，

是故別說。96 
難 若爾，「中有」亦應是「趣」！97 
答 不爾，「趣」義不相應故。「趣」謂「所往」；不可說言「『中有』

是『所往』」，即死處生故。98 
 

94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a10-14）： 
「若如是者」至「所隨增故」者，難。 
論說「五趣，一切隨眠所隨增」故，明知「亦通於染」。 
若「唯無記異熟果」者，彼論應言「五趣，修所斷及遍行隨眠隨增」，不應言「一

切」；既言「一切」，明知「通染」。 
（2）《品類足論》卷 9〈辯攝等品〉（大正 26，730a19-23）。 

95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a14-16）： 
「彼說五趣」至「總名村落」者，通。 
五趣續生容起諸惑，名「趣入心」；「趣及入心」總名為「趣」，無相違失。 
喻況，可知。 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587a3-7）： 
論：「彼說五趣」至「總名村落」，有部通也。 
彼說「五趣續生心中容有五部。」 
「一切煩惱」者，謂結生心通三十六、三十一等，*即結生心，五部隨眠之所隨

增，假說「結生」以為「趣」也。如村落邊假名「村落」。 
*重編案：「三十六」指欲界繫結生心，「三十一」指色、無色界繫各別結生心。 

詳見《俱舍論》卷 19〈分別隨眠品〉（大正 29，99b5-c6）。 
96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a16-22）： 

「有說趣體」至「是故別說」者： 

有大眾部說「趣體亦通善、染」。 
然《七有經》離「五趣」外簡「業有」者，非別說「業」定非「趣」攝。 
「五濁」，謂劫濁、命濁、有情濁、煩惱濁、見濁。如「五濁」中，「煩惱」與「見」

別說為「濁」，非由別說故彼「見」定非「煩惱」所攝，以十隨眠皆煩惱故。 
「業」雖是「趣」，顯「因」，別說。 

97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a22-24）： 
「若爾，中有亦應是趣」者，難。 
「業有」雖別說，然說是「趣」攝；「中有」亦別說，亦應是「趣」攝。 

98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a24-27）： 
「不爾，趣義」至「即死生故」者，異說通難。 
「趣」是所往，「中有」是能往，不可說「能往是所往趣」，即死處生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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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 若爾，「『無色』亦應非「趣」，即於死處而受生故。99 
轉釋 既爾，「中有」名「中有」故，不應名「趣」。二趣中故名為「中

有」。此若「趣」攝，非中間故，是則不應說名「中有」。100 
通經 然彼尊者舍利子言「異熟起已名『地獄』」者，說「異熟起方名

『地獄』」，非說「地獄唯是異熟」。101 
然復說言「除五蘊法，彼那落迦不可得」者，為遮「實有能往

諸趣補特伽羅」故作是說，非遮餘蘊故作是言。 
（D）結歸有宗 

毘婆沙師說：「趣」唯是無覆無記。 
（E）更述別說 

有說：一向是「異熟生」。 

 
99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a27-29）： 

「若爾無色」至「而受生故」者，難。 
「中有」，死處生，「中有」非「趣」攝；「無色」，死處生，亦應非「趣」攝！ 

100（1）［陳］真諦譯《阿毘達磨俱舍釋論》卷 6〈分別世間品〉（大正 29，199c7-9）： 
若爾，由中間有故，故立「中陰」，非道在二道中間故。若此成道，不應說為「中

有」。 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a29-b2）： 
「既爾中有」至「說名中有」者，更作好解。 
名『中有』故，不應名「趣」，二趣中間而受生故名為「中有」；此若「趣」攝，

不應名「中」。 
（3）另見《俱舍論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29，44b5-15）辨「中有」之文。 

101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b2-8）： 
「然彼尊者」至「故作是言」者，大眾部等復會前經。 
然彼尊者舍利子言：「異熟起已方名地獄」，非唯「異熟」，故通善、染。 
彼經復言「除五蘊法，彼那落伽不可得」者，為遮異執「實有能往諸趣補特伽羅

真實我體」故作是說，非遮「善、染餘蘊」故作是言。 
（2）［唐］《俱舍論疏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587b11-22）： 

論：「然彼尊者」至「故作是言」，通釋第二經也。 
經說「異熟起已，名為『地獄』」，是說「異熟起已，身中『善、染、無記』皆於

爾時得『地獄』名」，非說「唯是『異熟』名為『地獄』」。 
言「除五蘊[9]，彼那落迦不可得」者，非是說「除『異熟五蘊法』外，彼那落迦

不可得」也，此通說「『善、染、無記五蘊法』外別有『能往諸趣實我補特伽羅』

不可得」也，非遮「異熟法」外餘蘊故作是說。(於中有廣破斥，略而不述)。 
《正理》破意：若趣非唯異熟無記，因何要言「異熟起已方名『地獄』」？異熟

起前亦有地獄業等名「地獄」故。故知「唯是『異熟無記』」。* 
[9]蘊＋（法）？。 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1（大正 29，460a15-21）： 
若「諸趣體非唯異熟」，何故要言「異熟起已方名『地獄』」？非於前位異熟諸

蘊先未起時已有地獄能招業有，非於爾時已名「地獄」。故知「地獄唯『異熟

生』」，非「彼地獄能招業有」於「『異熟』起、未起位」中現行成就少有差別。

是故「趣體唯『異熟生』，非『善、染等』」，理極成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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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餘師言：亦通「長養」。102 
（三）七識住103 
即於三界及五趣中，如其次第，「識住」有七。104其七者，何？ 
頌（42c）曰：身異及想異，身異同一想，翻此，身想一，并無色下三──

故識住有七；餘非，有損壞。105 [005-006(1) (2)] 
論曰： 

1、明「七識住」處 

契經中說：106 
（1）初識住：釋「身異及想異」 

A、正明 

有色有情身異想異，如人、一分天，是第一識住。 

 
102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b8-21）： 

「毘婆沙師」至「亦通長養」者，結歸本宗。 
此中兩師，前說為正，故《婆沙》一百七十二云：「 
問：已知『趣體唯是無覆無記』。於中，為但是異熟？為通長養？ 

若但是異熟者，《品類足》說，當云何通？如說：『五趣攝五蘊、十二處、十

八界。』 
若通長養者，則『趣』體雜亂，以人趣中亦引起色界長養諸根大種故。 

答：應說『趣體唯是異熟』。 
問：《品類足》說，當云何通？ 
答：彼文應說『五趣攝五蘊、十一處、十七界少分』而不作是說者，當知是誦者

錯謬。 
有說：彼論通『五趣眷屬、感五趣業及能防護』，非唯說『趣』，是故無過。然由

煩惱，『界』有差別；由異熟蘊，『趣』有差別。是故『趣』體唯是異熟。」

* 
*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2（大正 27，865a23-b6）。 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587b23-27）： 
論：「有說一向記[12]」至「亦通長養」，述異說也。此三說中，第二為正。……若

通長養，身在欲界修得天眼，是長養性，趣應雜亂。 
[12]〔記〕－【甲】【乙】。 

103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7（大正 27，706b12-708a29-b1）。 
104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b22-24）： 

「即於三界」至「識住有七」者，此下第三、明七識住。 
即於三界及五趣中，從下至上，如其次第，「識住」其有七。 

105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b25-29）： 
「頌曰」至「餘非有損壞」者，初句明「第一識住」；第二句明「第二識住」；「翻

此」，「第三識住」，謂翻此第二句，應「身一想異」；「身想一」是「第四識住」；第

四句是後三識住，無色下三；第五句，結；第六句，簡法。 
（2）nānātvakāyasaṃjñāś ca nānākāyaikasaṃjñinaḥ / viparyayāc ca ekakāyasaṃjñāś ca 

arūpiṇas trayaḥ vijñānasthitayaḥ sapta // yasmāt śeṣaṃ tatparibhedavat 
106《中阿含經》卷 24《大因經》（大正 1，581b12-582a14），《長阿含經》卷 8《眾集經》

（大正 1，52a23-29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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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分天」者，謂欲界天，及初靜慮除劫初起。 

B、辨義 

◎言「身異」者，謂彼色身種種「顯、形」狀貌異故。彼由身異或有

異身，故彼有情說名「身異」。 

◎言「想異」者，謂彼「苦、樂、不苦不樂想」差別故。彼由想異或

有異想，故彼有情說名「想異」。107
 

（2）第二識住：釋「身異同一想」 

A、正明 

有色有情身異想一，如梵眾天謂劫初起，是第二識住。 

所以者何？以劫初起，彼諸梵眾起如是想：「我等皆是大梵所生。」

大梵爾時亦起此想：「是諸梵眾皆我所生。」同想一因故名「想一」。 

大梵王，身其量高廣，容貌、威德、言語、光明、衣冠等事，一一皆

與梵眾不同，故名「身異」。108
 

經說：「梵眾作是念言：『我等曾見如是有情長壽久住』」，乃至「起願：

『云何當令諸餘有情生我同分？』於彼正起此心願時，我等便生彼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7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b29-c4）： 

「論曰」至「說名想異」者，明「初識住」。 

謂彼有情成尌色身，故名「有色有情」；身、想俱異，如：人趣全及一分天，是初

識住。「一分天」者，謂欲天全，及初定中除劫初起取後餘時。 
108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2c26-153a19）： 

「有色有情」至「故名身異」者，釋第二句。 

「梵眾天」言，舉初顯後，總攝三天。 

唯取「劫初」，不取後時，以劫初起梵眾起想：「我等皆是大梵所生。」大梵起想：

「是諸梵眾皆我所生。」梵王、梵眾同執一因而生想，故名「想一」。故《正理》

二十云：「豈不梵眾言：『我從彼生。』而大梵王言：『我能生彼。』『想』即有異，

如何言『一』？此責非理！梵眾、梵王同執一因而生想故，或緣所化想是一故。」

*
1 解云：同執一因、同緣所化，想無別故，與此論意同。 

又《正理》云：「何緣梵眾同生此想？由見梵王處所、形色及神通等皆殊勝故。又

觀大梵先時已有已及餘天後方生故。彼不能見從上地沒，依初靜慮發宿住通不能了

知上地境故。何緣大梵亦生此想？彼纔發心，眾便生故，謂己所化，非速沒故，或

愚業果感起[1]理故，或見己身形狀、勢力、壽、威德等過餘眾故，梵眾、梵王，身

雖有殊，而生一想。」*
2 言「身異」者，梵王、梵眾其身各異，故名「身異」──

此文且以「大梵」對「梵眾」明「身異」。「梵輔」、「梵眾」當處相望身亦有異，故

《顯宗》十二云：「言『身異』者，初靜慮中有表、無表、尋、伺、多識為因感身

有差別故。」*
3 

[1]起＝赴？。 

*1 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2（大正 29，462c8-11）。 

*2 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2（大正 29，462b29-c8）。 

重編案：《順正理論》卷 22（大正 29，462c6）：「或愚業果感赴[5]理故。」（[5]

赴＝起【聖】。） 

*3 眾賢造《顯宗論》卷 12（大正 29，831c4-5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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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內。」109
 

B、依經辨義 

（A）問 

梵眾何處曾見梵王？ 

（B）答 

a、遣異說 

初異說 有餘師言：住極光淨；從彼天沒來生此故。110
 

難 云何今時不得第二靜慮而能憶念彼地宿住事耶？若彼已得第二

靜慮，云何緣大梵猶起戒禁取？111
 

第二異說 有餘師說：住「中有」中。 

難 彼住「中有」中無長時住義，以於受生無障礙故。如何梵眾可作

念言：「我等曾見如是有情長壽久住？」112
 

b、結正義 

是故梵眾即住自天憶念此生前所更事。謂先見彼長壽久住，後重見

時，起如是念。113
 

（3）第三識住：釋「翻此」 

A、正明 

有色有情身一想異，如極光淨天，（43a）是第三識住。 

此中舉後兼以攝初，應知具攝「第二靜慮」。若不爾者，彼少光天、

無量光天何識住攝？ 

B、辨「想異」 

（A）有部說 

敘說 彼天顯形狀貌不異，故名「身一」；「樂、非苦樂」二想交參，

故名「想異」114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9《長阿含經》卷 14《梵動經》（大正 1，90b21-c5）。 
110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3a20-21）： 

「有餘師言」至「來生此故」者，答。有三說，此即初師。昔在二定曾見梵王。 
111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3a22-24）： 

「云何今時」至「戒禁取」者，論主破。 

生初定時，非得二定，如何能憶彼地事耶？得二定時，初惑已斷，云何緣大梵猶起

戒禁取？ 
112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3a26-b1）： 

「彼住中有中」至「長壽久住」者，論主破。 

「欲界中有」受胎生等生緣未合，容可經停；「色界中有」皆受化生，受生無礙，

既不闕緣，無容久住，何得說言「曾見梵王長壽久住」？ 
113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3b1-3）： 

「是故梵眾」至「起如是念」者，第三、論主正解。 

初生見已，後重見時，起如是念：「我等曾見如是有情長壽久住。」 
114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3c25-27）： 

言「相[11]異」者，「樂」、「捨」別故言「想異」；三受明義。喜樂名「樂」。喻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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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說：彼天厭「根本地喜根」已，起「近分地捨根」現前；厭「近

分地捨根」已，起「根本地喜根」現前。如富貴人厭欲樂

已，便受法樂；厭法樂已，復受欲樂。115
 

難 豈不遍淨想亦應然？116
 

釋 非遍淨天曾有厭「樂」，以「樂」寂靜，曾無厭時。「喜」則不然，

擾動心故。117
 

（B）經部說 

經部師說：有餘契經釋彼天中有想異義。謂極光淨有天新生，未善

了知世間成壞；彼見下地火焰洞然，見已便生驚怖厭離：

「勿彼火焰燒盡梵宮令彼皆空，上侵我處！」彼極光淨

有舊生天，已善了知世間成壞，便慰喻彼驚怖天言：「淨

以！淨以！勿怖！勿怖！昔彼火焰燒盡梵宮，令其皆

空，即於彼滅。」118
 

彼於火焰有來、不來想及怖、不怖想，故名「想異」，非由

有樂、非苦樂想有交參故得「想異」名。119
 

（4）第四識住：釋「身想一」 

A、正明 

有色有情身一想一，如遍淨天，是第四識住。 

唯有樂想，故名「想一」。120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可知。 

[11]相＝想【甲】。 
115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7（大正 27，707b2-10）。 
116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3c27-28）： 

「豈不遍淨想亦應然」者，難。豈不遍淨「樂、捨二想」亦交參故，應名「想異」！ 
117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3c28-154a1）： 

「非遍淨天」至「擾動心故」者，答。 

「三定中樂」，曾無厭時；「喜」則不然，擾動心。故二差別。 
118《長阿含經》卷 21《世記經》〈三災品〉（大正 1，138b16-c1）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4

〈七日品〉（大正 2，736c3-13）。 

另見《俱舍論》卷 12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29，62c29-63a7、66c24-67a5）。 
119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a1-7）： 

「經部師說」至「得想異名」者，經部引經釋「第三識住名『想異』」，如文，可知。 

《正理》難意：第三定天見下水災，新、舊生天有怖、不怖想，應名『想異』！* 

若俱舍師救：第二定中，「喜」擾動故，見下火災，怖、不怖想；第三定中，「樂」

凝靜故，雖見水災，而不生怖，由不怖想，言『想一』。 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2（大正 29，463b5-c1）。 
120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a7-11）： 

「有色有情」至「故名想一」者，釋「身想一，第四識住」。 

「有色有情」及與「身一」，竝如前釋。此異熟樂曾無厭時，故名「想一」。雖三定

中亦起捨受，從多分故、據不厭故，故言「想一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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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、別辨三處之「想」 

初靜慮中，由染污想，故言「想一」。 

第二靜慮，由二善想，故言「想異」。 

第三靜慮，由異熟想，故言「想一」。121
 

（5）~（7）第五～第七識住：釋「并無色下三」 

下三無色，名別如經，即三識住。 

※結：釋「故識住有七」 

是名為七。 

2、辨「識住」 

（1）、問 

此中何法名為「識住」？122
 

（2）答 

A、第一說 

（A）明義 

謂彼所繫五蘊、四蘊，如其所應，是名「識住」。123
 

（B）簡非：釋「餘非，有損壞」 

a、顯處 

問 所餘何故非「識住」耶？ 

答 於餘處皆有損壞識法故。 

問 餘處者，何？ 

答 謂「諸惡處」、「第四靜慮」及與「有頂」。所以者何？由彼處有

損壞識法，故非「識住」。 

b、釋「損壞識法」 

問 何等名為「損壞識法」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1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588c12-16）： 

論：「初靜慮中」至「故言想一」，此釋諸地想不同也。 

初靜慮中言「想一」者，是戒禁取，故言「染污」。第二靜慮，是定心故，名為「善

想。第三定中，受異熟樂，無厭捨故，名為「想一」，無記相也。 
122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a16-17）： 

「此中何法名為識住」者，問「識住體」。 

（2）［唐］《俱舍論疏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588c19-20）： 

論：「此中何法名為識住」，問「識所住法」也。 
123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a17-20）： 

「謂彼所繫」至「是名識住」者，答。 

若欲、色，所繫五蘊為體；若無色，所繫四蘊為體──如其所應，有情數法，識

於其中樂住著故，是名「識住」。 

（2）［唐］《俱舍論疏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588c20-24）： 

論：「謂彼所繫」至「是名識住」，此答「所住法」也。謂欲、色界繫五蘊為所住，

三無色中四蘊為識住。此中說「識於處想[16]樂住」故兼取「識」也，非如「四識

住」唯「四蘊」也。 

[16]想＝總【甲】【乙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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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謂「諸惡處」有重苦受能損於識；「第（43b）四靜慮」有無想定

及無想事、「有頂天」中有滅盡定，能壞於識，令相續斷，故

非「識住」。124
 

B、第二說 

（A）明義 

復說：若處餘處有情，心樂來止；若至於此，不更求出──說名「識

住」。 

（B）顯非 

◎於「諸惡處」，二義俱無。 

◎「第四靜慮」，心恒求出。謂諸異生，求入「無想」；若諸聖者，

樂入「淨居」或「無色處」；若淨居天，樂證寂滅。 

◎「有頂」，昧劣。 

故非「識住」。125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4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a24-27）： 

「謂諸惡處」至「故非識住」者，答中有二，此即初解。 

「三惡趣」中，苦受損識；「第四」、「有頂」，有滅識法──故非「識住」。 
125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a27-b1）： 

「復說若處」至「故非識住」者，第二解。 

具二義者立為「識住」；餘皆不具，故非「識住」。 

求[3]入無想天，或求入無想定。有頂，昧劣──故非「識住」。 

[3]（求入無想謂）＋求【甲】。 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589a2-23）： 

論：「復說若處」至「故非識住」，述異釋也。 

准此論文，豈可第四靜慮處三天異生皆悉愛慕「無想異熟處」耶？應非正義。 

《正理論》云：「有餘師說：眾生有三所，謂樂著『諸境、樂、想』──樂著『境

者，人及欲天；樂著『樂』者，下三靜慮；樂著『想』者，下三無色──唯依此

處立『識住』名。餘無此三，故非『識住』。」又云：「上代師資相承說者：若處

具有見修所斷及無斷識，立『識住』名；異此，便非『識住』所攝。豈不欲界人

及六天無『無漏識』應非『識住』！若言『能作無漏所依』，則『有頂天』應名

『識住』！此難非理！『欲界』無定，可尌『所依』說『有無漏』；然有頂天是

定地攝，應依『自性』說彼有無，由自性無故非『識住』。或非『有頂補特伽羅』

一所依中具三種識；『欲界善處補特伽羅』一所依中容具三識，故不應以『有頂』

為例。第四靜慮雖具三識，而五處全、一處少分不具三識，故少從多，不立『識

住』。是故『識住』數唯有七。」(言「三識」者，謂見斷、修斷及無漏識。非想

處──一切聖人無「見斷識」，一切異生無「無漏識」。於欲界中可有一人先具「見、

修」，復[4]有「無漏」，式[5]於初忍。「五處全」者，謂五淨居。「一少分」者，為

「廣果天」，「無想天」中無「無漏識」，「廣果天」中具三識故。唯下二天具有三

識，上六天中不具三故，故言「以少從多，不名『識住』」。) 

[4]復＝後【甲】。[5]式＝或【甲】【乙】。 

（3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865b21-27）： 

又論云：「復說：餘處有情，心樂來止；若至於此不更求出故，說名『識住』。於

諸惡處，二義俱無。第四靜慮，心恒求出，謂諸異生求入無想，若諸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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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九有情居
126

 

如是分別「七識住」已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者樂入淨居或無色處，若淨居天樂證寂滅。有頂，昧劣──故非『識住』。」 

(解云：於第四禪，無雲、福生、廣果三天，通凡聖居──若是凡夫，求入無想；

若是聖者──樂慧者，求入淨居；樂定者，求入無色。餘，可知也。)  

（4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7（大正 27，707c9-708a23）： 

問：何故「惡趣」、「第四靜慮」、「非想非非想處」皆不立「識住」耶？ 

答：有作是說：彼亦應立在「識住」中而不立者，是有餘說。 

尊者世友作如是說：此是世尊要略而說；然惡趣等攝在此中。謂諸惡趣，當知攝

在初識住中；第四靜慮攝次三中；非想非非想處攝後三中。

所以者何？以界同故。 

有說：若處有二種識多分可得，立為「識住」：一、愛所攝受識，二、見所攝受

識。惡趣及非想非非想處，愛所攝受識，多分不可得；第四靜慮，見所攝

受識，多分不可得──故非「識住」。 

有說：若處有三種識多分可得，立為「識住」：一、見所斷識，二、修所斷識，

三、不斷識。惡趣、非想非非想處，不斷識，俱不可得；第四靜慮，見所

斷識，多分不可得──故非識住。 

問：豈不第四靜慮異生皆有見所斷識可得耶？ 

答：雖有，而於彼地非多分可得，五淨居天全無有故。 

問：人、欲界天，不斷識，亦不可得，應非「識住」！ 

答：可得有二：一、自性可得，二、所依可得。人、欲界天，不斷識，雖

非自性可得，而所依可得，故立「識住」。 

問：豈不非想非非想處不斷識亦所依可得耶？生彼有得阿羅漢故。 

答：雖有，而非多分，以生彼中暫起聖道取無學果已乃至涅槃不現前故。 

有說：若處有六種識多分可得立為「識住」。謂見苦所斷識乃至修所斷識及不斷

識。惡趣、非想非非想處，不斷識，俱不可得；第四靜慮，前四所斷識，

多分不可得──故非「識住」。 

問答分別，如前應知。 

有說：若處，識所樂住，立為「識住」。諸惡趣中，苦所逼故，識不樂住。第四

靜慮，樂遷動故，識不安住──謂諸異生，或樂入無色、或樂入無想、或

樂令識滅[1]；若諸聖者，或樂入無色、或樂入淨居、或樂入無餘[2]。非想

非非想處，極寂靜故、心微劣故，識不樂住。 

有說：若處，無壞識法而可得者[3]，立為「識住」。諸惡趣中有極苦受，第四靜慮

有無想定、無想異熟，非想非非想處有滅盡定──能壞識法，故非「識住」。 

有說：若處，由二事故發起殊勝異分諸識令現在前，立為「識住」：一、由定故，

二由生故。惡趣、非想非非想處，二事俱無；第四靜慮，雖有定故而無生

故。 

有言：惡趣，二事俱無；第四靜慮雖有定故而無生故；非想非非想處雖有生故而

無定故。 

由如是等種種因緣，惡趣等非「識住」。 

[1]〔或樂令識滅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[2]無餘＝涅槃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

[3]〔而可得者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 
126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7（大正 27，708b2-c1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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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茲復說「九有情居」。127其九者，何？ 

頌曰：應知兼有頂及無想有情，是九有情居；餘非，不樂住。128
 [006(3)-007(1)(2)] 

論曰： 

1、正明：釋「應知兼有頂及無想有情，是九有情居」 

前七識住及第一有、無想有情，是名為九。 

諸有情類唯於此九欣樂住故，立「有情居」。 

2、簡非：釋「餘非，不樂住」 

◎餘處皆非，不樂住故。 

◎言「餘處」者，謂 

⊙「諸惡處」，非有情類自樂居中，惡業、羅剎逼之令住故，彼如牢

獄，不立「有情居」。 

⊙「第四靜慮」除「無想天」，餘非「有情居」，如「識住」中釋。129
 

（五）四識住 

前所引經說「七識住」。 

復有餘經說「四識住」。130其四者，何？ 

頌曰：四識住，當知：四蘊，131唯自地；說獨識非住；有漏；四句攝。132
 

[007(3)-008(1) (2)] 

論曰：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7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b2-3）： 

「如是分別」至「九有情居」者，此下第四、明「九有情居」。 
128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b3-4）： 

「頌曰」至「餘非不樂住」者，答。上三句顯體，下一句簡法。 

（2）bhavāgrāsaṃjñisattvāś ca sattvāvāsā nava smṛtāḥ // anicchāvasanān na anye 
129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b5-25）： 

「論曰」至「如識住中釋」者，「有情」是假；「居」謂所居五蘊實法，假居於實，

有情之居名「有情居」。此中意明「所居之法」。總而言之，取「自有情法」，不取

「他身、非情、中有」。……又《正理》簡「七識住」、「有情居」差別云：「於生死

中，為顯『諸識由愛住著』，建立『識住』；顯『諸有情於自依止愛樂安住』，立『有

情居』。故此二門差別建立。」 

「羅剎」，具足應言「羅剎婆」，此云「守護」。 

又《婆沙》一百三十七云：「『七識住』、『九有情居』，為七攝九、九攝七耶？答：

九攝七，非七攝九。何所不攝？謂無想天及非想處。此中所以，如前應知。*
1」*

2

（准此相攝，「七識住」亦唯有情數）。 

*1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7（大正 27，707c9-708a23）。 

*2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7（大正 27，709a1-4）。 
130《雜阿含經》（64 經）卷 3（大正 2，17a1-19）。 
131

 catvāraḥ sāsravāḥ skandhāḥ te punaḥ 
132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b27-28）： 

「頌曰」至「有漏四句攝」者，上三句及「有漏」，明體；「四句攝」，明寬狹。 

（2）catuṣkoṭi tu saṃgrah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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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辨體：釋「四識住，當知：四蘊，唯自地」 

如契經言：「識隨色住，識隨受住，識隨想住，識隨行住。」133是名四

種。 

問 如是四種，其體，云何？ 

答 謂隨次第有漏四蘊。 

又此唯在自地，非餘，「識」所依著名「識住」故，非於「異地色

等蘊」中「識」隨愛力依著於彼。134
 

2、問答分別 

（1）「識」非「識住」：釋「說獨識非住」 

問 如何不說「識」為「識住」？ 

答 由離「能住」立「所住」故；非「能住識」可名「所住」，如非即

「王」可名「王座」。 

或若有法，「識」所乘御，如人船理，說名「識住」；非「識」即能

乘御自體。 

是故不說「識」為「識住」。 

毘婆沙（43c）師所說如是。135
 

難 若爾，何故餘契經言：「於『識食』中有喜有染」？136有喜染故，「識」

住其中、「識」所乘御。 

又如何言「前七識住，五蘊為體」？137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3《長阿含經》卷 8《眾集經》（大正 1，51a19-21），《大集法門經》卷上（大正 1，229a11-15）。 
134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c1-6）： 

「謂隨次第」至「依著於彼」者，答。 

「有漏」，簡「無漏」；「四蘊」，簡「識蘊」；尌有漏四蘊中，唯取「自地」，非「餘

他地」；尌自地中取「自身、情數」，非取「他身、非情」。故《正理》二十二云：

「又自地中，唯有情數、唯自相續，立為『識住』，非『非情數、他相續』中『識』

隨樂住如『自相續』。」* 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2（大正 29，465a27-29）。 
135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c21-26）： 

「由離能住」至「所說如是」者，答。 

凡言「識住」，由離「能住識」別立「所住四蘊」，非「能住識」可名「識住」，

故不可說「識」為「識住」，如非即「王」可名「王座」。或若有四蘊法，「識」

所乘御，說名「識住」。喻況如人乘船道理。非「識」御「識」，故「識」非「識

住」。 

（2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7（大正 27，706c17-26）。 
136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（374-378 經）卷 15（大正 2，102c28-103c12）。 

（2）「識食」即「有漏識蘊」。關於「四食」，見《俱舍論》卷 10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

29，54c29-56a17）。 
137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c26-29）： 

「若爾何故」至「五蘊為體」者，難。 

經言「於識有喜、染」，故「識」住其中、「識」所乘御；又說「識體為七識住」。

明知「『識體』亦是『所住』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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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雖有是說，而於生處所攝蘊中，不別分析，總生喜、染，故「識」

轉時亦名「識住」；非獨說「識」。 

然色等蘊一一能生種種喜、染令「識」依著，獨「識」不然，故言

「非住」。 

是故於此「四識住」中「識」非「識住」，於餘可說。138
 

通經 又佛意說：此「四識住」猶如良田，總說「一切有取諸識」猶如

種子，139不可種子立為良田──仰測世尊教意如是。 

顯意 又法與「識」可俱時生、為「識」良田，可立「識住」；「識蘊」

不爾，故非「識住」。140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8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4c29-155a9）： 

「雖有是說」至「於餘可說」者，答。 

於契經中雖有是說，而於生處所攝五蘊中，不別分拆，總生喜、染，緣「識」義

邊名「識食」，緣「五蘊」義邊名「七識住」；「轉」之言「起」──故「識」起

時，不但四蘊名「識住」，「識蘊」亦名「識住」，非獨說「識」別生喜、染名為

「所住」。 

然色等四蘊一一能生種種喜、染，令「識」著，故名「識住」；獨「識」不然，

故非所住。 

是故於此「四識住」中「識」非「識住」；於餘「四食」及「七識住」中可言「『識』

住於『識』」。 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589b29-c6）： 

論：「雖有是說」至「非獨說識」，答兩難也。 

於「識食」中有喜、染等，及七識住，皆於生處所攝五蘊不別分析，總生喜、

染非獨說「識」。 

論：「然色等蘊」至「於餘可說」，明「四識住」據別別說，於一一蘊生種種喜、

染也，故「識」不同餘四蘊故，不立「識住」。 
139《雜阿含經》（39 經）卷 2（大正 2，8c26-9a26）。 
140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5a10-18）： 

「又法與識」至「故非識住」者，「四蘊」與「識」可俱時生、為「識」良田，

可立「識住」；無「識」與「識」俱時而生，故「識」望「識」非是「識住」。故

《婆沙》一百三十七云：「謂若有法，『識』所乘御、與『識』俱行，親近和合，

立『四識住』；『識』望於『識』無如是事，故不立在『四識住』中。若法與『識』

為因、為果，展轉相資，立『七識住』；『識』望於『識』有如是事，是故立在『七

識住』中。」* 

*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7（大正 27，708a24-b1）。 

（2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7（大正 27，706b16-c3）： 

「四識住」者，如契經說：一、「色」隨「識」住，二、「受」隨「識」住，三、

「想」隨「識」住，四、「行」隨「識」住。 

「色隨識住」者，謂「色」有漏隨順於取，有情數攝；「行隨識住」，亦爾。 

「受隨識住」者，謂「受」有漏隨順於取；「想隨識住」，亦爾。 

有餘師說：「色隨識住」者，謂「色」有漏隨順於取，有情數、非有情數攝；「行

隨識住」，亦爾。「受、想隨識住」，如前說。 

問：有情數蘊說為「識住」，此事可爾；「非有情數蘊」云何名「識住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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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明有漏性：釋「有漏」 

如是所說七種、四種識住雖殊，而皆有漏。 

（3）論「七識住」與「四識住」相攝：釋「四句攝」 

問 為七攝四、四攝七耶？ 

答 非遍相攝，可為四句。謂審觀察，應知二門體互寬陿，得成四句，

或有七攝非四攝等。 

第一句者，謂七中「識」。 

第二句者，謂「諸惡處、第四靜慮及有頂」中除「識」餘蘊。 

第三句者，七中四蘊。 

第四句者，謂除前相。141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答：有多種「識住」，謂「相應識住」、「俱有識住」、「所依識住」、「所緣識住」、

「所行識住」。「非有情數蘊」是識所緣故名「識住」。 

已說自性。應說因緣：何因緣故說名「識住」？ 

答：「識」於此中住、等住、近住，故名「識住」；如馬等所住名「馬等住」。 

有說：此中憙所潤「識」增長、廣大故名「識住」。 

有說：此中愛所潤「識」攝受不離故名「識住」。 

有說：此中諸有漏識隨順取識生起執著、安住、增長故名「識住」。 

（3）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2（大正 29，465a21-466c23）： 

論曰：如世尊言：「識隨色住，識隨受住，識隨想住，識隨行住」，是名四種。 

如是四種，其體，云何？ 

謂唯除「識」，有漏四蘊。又此唯在自地，非餘，非「識」樂隨「餘地蘊」住。

雖依「餘地蘊」，「識」亦現前，而「餘地蘊」中「識」不樂住。喜愛潤「識」，

令於蘊中增長、廣大，契經說故；非於「餘地色等蘊」中喜愛能潤「識」令增

長、廣大，故「餘地蘊」非「識住」攝。又自地中，唯「有情數」、唯「自相

續」立為「識住」，非「非情數、他相續」中「識」隨樂住如「自相續」。 

有餘師說：彼亦「識住」，以於其中憙愛潤「識」亦令增長及廣大故。 

已依自宗建立「識住」。當說「建立『識住』因緣」。 

此中，云何「識」非「識住」？又此「識住」，其義云何？ 

謂「識」於中由憙愛力攝為所住及為所著，是「識住」義。「識」隨「色」住，

住「色」、著「色」，契經說故。 

若爾，「識蘊」應成「識住」！世尊亦說：「於『識食』中有憙、有染。」有憙、

染故，「識」住其中、「識」所乘御。 

此中經主作如是釋，亦不遮「識」，……。故彼所說，但述己情，無深理趣，非

為善釋！又彼上座作是釋言……。彼如是釋，非悟理言。…… 
141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5a18-28）： 

「如是所說」至「謂除前相」者，明「七識住、四識住互有寬狹，四句差別」。 

「七識住」體寬、處狹，「四識住」處寬、體狹，四句，如文，可知。 

第三句中既言「七中四蘊」，《正理》又說「『四識住』唯是有情」*，明知「『七識

住』亦唯有情」。 

若以「九有情居」對「四識住」，互有寬狹，還成四句： 

第一句，有九非四，謂九中「識」。 

第二句，有四非九，謂三惡趣，及第四定中無想天所不攝餘天色、受、想、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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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四生
142

 

於前所說諸「界，趣」中，應知其「生」略有四種。143
 

何等為四？何處有何？144
 

頌曰：於中有四生有情，謂卵等。 

人、傍生具四；地獄及諸天、中有唯化生；鬼通「胎、化」二。145
 

[008(3)-009] 

論曰： 

1、總說：釋「於中有四生有情，謂卵等」 

◎謂有情類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是名為四。 

◎「生」謂生類。 

諸有情中雖餘類雜而「生類」等。146
 

2、別辨 

（1）明「四生」 

A、卵生 

云何「卵生」？ 

謂有情類生從卵㲉，是名「卵生」；如鵝、孔雀、鸚鵡、鴈等。 

B、胎生 

云何「胎生」？ 

謂有情類生從胎藏，是名「胎生」；如象、馬、牛、猪、羊、驢等。 

C、濕生 

云何「濕生」？ 

謂有情類生從濕氣，是名「濕生」；（44a）如虫、飛蛾、蚊、蚰蜒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三句，有九亦四，謂九中四蘊。 

第四句，有非九非四，謂除前相。 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2（大正 29，465a28）。 
142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20（大正 27，626b2-628a9）。 
143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5a29-b2）： 

「於前所說」至「略有四種」者，此下第六、明「四生」。 

於前所說「三界」、「五趣」中，應知其「生」略有四種。 
144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5b2-3）： 

「何等為四何處有何」者，一、問「數」，二、別約「處」問。 
145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5b3-4）： 

「頌曰」至「鬼通胎化二」者，前兩句答初問，後四句答後問。 

（2）catasro yonayas tatra sattvānām aṇḍajādayaḥ // āha caturdhā naratiryañcaḥ / nārakā 

upapādukāḥ / antarābhavadevāś ca / pretā api jarāyujāḥ 
146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5b4-10）： 

「論曰」至「而生類等」者，「生」謂四生種類。諸有情中雖有種種形貌不同，餘

類相雜，而由四生，種類各等。又《婆沙》一百二十云：「問：如是『四生』以何

為自性？答：四蘊、五蘊以為自性。謂欲、色界，五蘊；無色界，四蘊。此中，有

說：唯『異熟蘊』以為自性。有說：亦通『長養』。是名『四生自性』。」* 

*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20（大正 27，626c4-8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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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、化生 

云何「化生」？ 

謂有情類生無所託，是名「化生」；如那落迦、天、中有等。 

具根無缺，支分頓生，無而欻147有，故名為「化」。 

（2）就「五趣、中有」辨「生類」 

A、人、傍生具四生：釋「人、傍生具四」 

人、傍生趣各具四種。 

◎人卵生者，謂如：世羅148、鄔波世羅149生從鶴卵，鹿母所生三十二

子，般遮羅王150五百子等。151
 

人胎生者，如：今世人。 

人濕生者，如：曼馱多152、遮盧153、鄔波遮盧154、鴿鬘155、菴羅衛156

等。 

人化生者，唯劫初人。157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7

 欻（ㄒㄩ）：1.忽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p.1457） 
148

 Śaila.（大正 29，44d，n.1） 
149

 Upaśaila.（大正 29，44d，n.2） 
150

 Pañcāla-rāja.（大正 29，44d，n.3） 
151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5b17-c1）： 

「人卵生者」至「五百子等」者，此明「人卵生」。 

◎「世羅」，唐言「山」；「鄔波世羅」，唐言「小山」──大、小不同，故以「小」

標別。兄弟二人皆阿羅漢，近山生故，以「山」為名。故《婆沙》一百二十云：

「『人卵生』者，昔於此州有商人入海得一雌鶴，形色偉麗，奇而悅之，遂生二

卵。於後卵開，生二童子，端正聰慧；年長出家，皆得阿羅漢。小者名『鄔波世

羅』，大者名『世羅』。」*
1（已上論文） 

◎「鹿母」者，是毘舍佉夫人。「毘舍佉」是二月星名，從星為名；此云「長養」，

即功德生長也。是彌伽羅長者兒婦，有子名「鹿」，故名「鹿母」，從子為名。生

三十二卵，卵出一兒。故《婆沙》一百二十四云：「毘舍佉鹿子母」。*
2 

◎「般遮羅」是地名，唐言：「執五」。 

*1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20（大正 27，626c24-29）。 

*2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24（大正 27，648b12、c14）。 
152

 Māṃdhātṛ.（大正 29，44d，n.4） 
153

 Cāru.（大正 29，44d，n.5）；盧＝慮【宮】＊（大正 29，44d，n.6） 
154

 Upacāru.（大正 29，44d，n.7） 
155

 Kapotamālinī.（大正 29，44d，n.8） 
156

 Āmrapālī.（大正 29，44d，n9） 
157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5c14-156a45）： 

「人胎生者」至「唯劫初人」者，此明人胎、濕、化生。 

◎「曼馱多」，是王名，唐云「我養」；從布殺陀王頂皰而生，顏貌端正，王抱入宮，

告：「誰能養？」諸宮各言：「我養也！」故以標名。舊云「頂生王，」此義翻也，

然非正目。此王長大，為金輪王。 

◎「遮盧」，唐言「髀」；「鄔波遮盧」，唐言「小髀」。於我養王兩髀上各生一皰，

皰生一子，顏貌端正，從所生處為名，以「小」標別，亦為輪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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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傍生：三種，共所現見；化生，如：龍、揭路荼等。158
 

B、地獄、諸天、中有唯化生：釋「地獄及諸天、中有唯化生」 

一切地獄、諸天、中有皆唯化生。 

C、鬼通胎、化生：釋「鬼通胎、化二」 

鬼趣唯通胎、化二種。 

鬼胎生者，如：餓鬼女白目連云：「我夜生五子，隨生皆自食，晝生

五亦然；雖盡而無飽。」159
 

（3）論「四生之類勝」 

A、正辨 

問 一切生中何生最勝？ 

答 應言「最勝唯是化生」。160
 

B、約「後身菩薩」難 

（A）問 

若爾，何緣後身菩薩得生自在而受胎生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「鴿鬘」者，昔有一王名「跋羅哈摩達多」──唐言「靜授」，於王腋下有皰，

生一女子，名為「鴿鬘」──從腋下出，如鴿出飛，王重如鬘，故以名焉；或生

已後，鴿恒隨逐，王重如鬘，故以名焉。 

◎「菴羅衛」者，有菴羅衛女，從菴羅衛樹濕氣而生，或從子生，或從枝生。 

餘文，可知。 

《正理》云：「此四生人皆可得聖；得聖無受卵、濕二生，以聖皆欣殊勝智見，卵、

濕生類性多愚癡。或諸卵生生皆開再，故飛禽等世號『再生』，聖怖多生，故無受

義；濕生多分眾聚同生，聖怖雜居，故亦不受。」* 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2（大正 29，467b18-22）。另見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20（大

正 27，627a2-24）。 
158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6a4-8）： 

「傍生三種」至「揭路荼等」者，明「傍生具四」。 

「胎、卵、濕」三，世共現見；化生，如：龍及揭路荼等。 

「揭路荼」，此云「頂癭」；或名「蘇鉢剌尼」，此云「妙翅」，翅殊妙也。舊云「金

翅鳥」，非正所目。 
159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6a9-12）： 

「鬼趣唯通」至「雖盡而無飽」者，釋第六句。 

鬼，化生，可知；胎生，難知，故引頌證。卵、濕生類，性多愚癡；鬼多黠慧，

故非「卵、濕」。 

（2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20（大正 27，626c19-23）： 

有說：鬼趣亦唯化生。 

有說：鬼趣亦有胎生，如餓鬼女白目連曰：「我夜生五子，隨生皆自食，晝生五

亦然，雖盡而無飽。」 
160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6a13-17）： 

「應言最勝唯是化生」者，答。 

化生最勝，亦有地獄受劣化生，據總相說，故《正理》云：「應言『最勝唯是化生』，

支分、諸根圓具猛利，身形微妙，故勝餘生。」* 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2（大正 29，467c4-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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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B）答 

a、第一說 

現161受胎生有大利故。 

謂◎為引導諸大釋種親屬相因令入正法。 

◎又引餘類令知「菩薩是輪王種」，生敬慕心，因得捨邪、趣於

正法。 

◎又令所化生增上心：「彼既是人，能成大義；我曹亦爾，何為

不能因發正勤專修正法？」 

◎又若不爾，族姓難知，恐疑幻化：「為天？為鬼？」 

如外道論矯設謗言：「過百劫後當有大幻出現於世，噉食世間。」 

故受胎生，息諸疑謗。162
 

b、第二說 

有餘師說：為留身界故受胎生，令無量人及諸異類一興供養，千返

生天及證解脫。若受化生，無外種故，身纔殞逝，無復

遺形；如滅燈光，即無所見。163
 

難 若人信「佛有持願通，能久留身」，此不成釋。164
 

復論 因論生論： 

引經難 若化生身如滅燈光死無遺者，何故契經說「化生（44b）揭

路荼165取化生龍為充所食」166？ 

通經說 以不知故，為食取龍；不說「充飢」，斯有何失？ 

或龍未死，暫得充飢；死已，還飢，暫食何咎？167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1

 現＝見【宮】【石】。（大正 29，44d，n.10） 
162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6a18-21）： 

「見受胎生」至「息諸疑謗」者，尌答中：一、明現益，二、明後益。此即現益，

略有四種：或引釋種，或引餘類，或引同類，或復止謗，故受胎生。（「曹」之言「輩」）。 
163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6a21-26）： 

「有餘師說」至「即無所見」者，此明後益。 

若受化生，死無遺形，不能益後；若受胎生，得留身界，益後有情，故受胎生。 

「身界」，梵曰「駄都」，即佛身界也；亦名「室利羅」，唐言「體」，佛身體也。舊

云「舍利」，訛也。 
164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6a26-b2）： 

「若人信佛」至「此不成釋」者，論主難意：佛有持願通，謂發勝願，願留身界，

起通持願，令久留身，不假胎生，故不成釋。 

「通」能持「願」，名「持願通」，此即「神境智證通」；或即以「願」持身令住，「願」

能持故，「持願」即「通」，名「持願通」。 
165

 Garuḍa.（大正 29，44d，n.13） 
166《長阿含經》卷 19《世記經》〈龍鳥品〉（大正 1，127c17-28）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9

〈等趣四諦品〉（大正 2，646a27-b2）。 
167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6b15-29）： 

「以不知故」至「暫食何咎」者，答。或不知取食；或暫充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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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論四生之數眾 

問 於四生內何者最多？ 

答 唯化生。 

問因 何以故？ 

明理 三趣少分及二趣全、一切中有皆化生故。168
 

（七）中有
169

 

1、明「中有」 

（1）正明「中有」 

此中何法說名「中有」？何緣「中有」非即名「生」？170
 

頌曰：死、生二有中五蘊名「中有」； 

未至應至處，故「中有」非生。171
 [010]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問：何故「化生，死無遺形」？ 

答：如《正理論》云：「化生何故死無遺形？由彼頓生，故應頓滅，如戲水者出

沒亦然。毘婆沙師說：化生者，『造色』多故，死無遺形；『大種』多者，死

非頓滅。即由此義，可以證知『一四大種生多造色』。」*
1《正理》雖作此

說，非《婆沙》正義，故《婆沙》一百二十七云：「問：一『四大種』，為但

造一『造色』極微？為能造多？若但造一，如何不成因四果一？因多果小，

理不應然。若能造多，即一『四大種』所造『造色』有多極微，云何展轉非

俱有因？對法者說『有對造色展轉相望無俱有因』，許則便違對法宗義。答：

應作是說：一『四大種』但能造一『造色』極微。」*
2 

*1 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2（大正 29，468a7-15）。 

*2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27（大正 27，663c7-19）。 

（2）關於「後身菩薩不受化生」及因論生論，另參見：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20（大正

27，627b6-628a9）［共 11 釋］；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2（大正 29，467c6-468a15），

《顯宗論》卷 12〈辯緣起品 4〉（大正 29，834a11-15）：「引親屬入正法故，令所

化生練磨心故，令餘族類生尊敬故，息諸外道謗為幻故，留遺身界饒益他故，又

與化生時不同故」。 
168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6c10-14）： 

「三趣少分」至「皆化生故」者，釋。 

《正理》兩說，一說同此論，又一說云：「有說：濕生，現見多故。設有肉等聚廣

無邊，下越三輪，上過五淨，容遍其量，頓變為虫。是故濕生多餘三種。」然無評

家。* 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2（大正 29，467b29-c2），而主張「化生最多」者乃是「有

餘師」；然《婆沙》以「化生最多」為正義，見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20（大正 27，

627a25-b6）。 
169

 參見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68-70（大正 27，352b16-366a1）。 
170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6c15-18）： 

「此中何法」至「非即名生」者，此下，第七、明「中有」。 

尌中，一、明「中有」，二、破外道。 

尌明「中有」中：一、正明「中有」，二、證有「中有」，三、諸門分別。 

此即正明「中有」：一、問「中有」，二、問「非『生』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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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曰： 
A、釋名：釋「死、生二有中五蘊名『中有』」 

於「死有」後、在「生有」前，即彼中間有自體起，為至生處故起此

身；二趣中間，故名「中有」。 
B、辨義：釋「未至應至處，故『中有』非生」 

問 此身已起，何不名「生」？ 
答 「生」，謂「當來所應至處」；依「所至」義，建立「生」名。 

此中有身，其體雖起，而未至彼，故不名「生」。 
問 何謂「當來所應至處」？ 
答 所引「異熟」究竟分明，是謂「當來所應至處」。172 
（2）證有「中有」 

A、述異執 

有餘部說：從死至生，處容間絕，故無「中有」。173 
B、顯正義 

破 此不應許！所以者何？依理、教故。 
問 理、教者，何？ 
頌曰：如穀等相續，處無間續生；像實有不成，不等，故非譬。 

一處無二並，非相續、二生；說：「有」、「健達縛」及「五」、

「七」經故。174
 [011-012] 

 
171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6c19-20）： 

「頌曰」至「故中有非生」者，上兩句答初問，後兩句答後問。 
（2）mṛtyūpapattibhavayor antarā bhavatīha vaḥ gamyadeśānupetatvān 

nopapanno’ntarābhavaḥ 
172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6c23-25）： 

「所引異熟」至「所應至處」者，答。 
「中有」昧劣，唯天眼見，非肉眼觀，故不名「生」；生位分明，肉、天眼見，故

得「生」名。  
173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6c26-28）： 

「有餘部說」至「故無中有」者，此下第二、證有「中有」。 
將明，先敘異部無「中有」計；准《宗輪論》，大眾部等說無「中有」。 

（2）依《大毘婆沙論》所記，乃「分別論者」所執；以下論辨，另見《大毘婆沙論》

卷 69（大正 27，356c13-358a29）。而依《異部宗輪論》：大眾部、一說部、說出

世部、雞胤部與化地部皆主張無「中有」，有部與化地部末宗則主張有；詳見《異

部宗輪論》（大正 49，15b25-26、17a2-3；16b19-20、17a16）。 
174 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6c29-157a7）： 

「頌曰」至「及五七經故」者，答。 

前六句，理證；後兩句，教證。 

就前六句中，初兩句正立理；次四句遣外疑。 

次四句中，第三句釋第一句，第四句釋第二句。「經」之一字通顯多經。 

於此頌中既破「像實」，明知「論主以經部義破」，雖復意破「異部無『中有』」，

亦兼顯「說一切有部，『像色非實』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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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曰：  
（A）理證 

a、立正理：釋「如穀等相續，處無間續生」 

且依正理，「中有」非無。 
現見世間相續轉法，要處無間，剎那續生。且如世間穀等相續；有

情相續，理亦應然，剎那續生，處必無間。175 
b、遣外疑：釋「像實有不成，不等，故非譬」 

（a）外質難 

豈不現見「有法續生而於其中處亦有間」？如依鏡等從質像生；如

是有情「死有」、「生有」處雖有間，何妨續生？176 
（b）論主破 

I、總斥 

實有諸像，理不成故、又非等故，為喻不成。177謂別色生說名為

「像」，其體實有，理所不成；設成，非等。故不成（44c）喻。 
II、別破 
（I）就「像非實」義 

言「像不成故非喻」者，以一處所無二並故。178 
i、約「鏡、像同處」破 

謂於一處，「鏡色」及「像」並見現前；二色不應同處並有，依

 
（2）vrīhisantānasādharmvād avicchinnabhavodbhavaḥ / pratibimbam asiddhatvād 

asāmyāccānidarśanam // sahaikatra dvayābhāvāt asantānād dvayodayāt / pañcokteḥ / 
itaś ca gatisūtrataḥ 

175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a7-11）： 
「論曰」至「處必無間」者，如春下種，秋時收果，中間必有芽等相續；有情死、

生，亦應相續，中間必有「中有」剎那續生。立量言『死、生中間必有連續』，相

續生故，喻如種、果。 
176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a11-16）： 

「豈不現見」至「何妨續生」者，無中有家救。 
從質，像生，中間雖間，然得續生；從死至生，中間雖間，何妨續生？即顯「論主

因不定過」──為如種、果，相續生故，死、生中間必有連續？為如質、像相續生

故，死、生中間而無連續？ 
177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a16-18）： 

「實有諸像」至「為喻不成」者，論主破。就中：一、標章，二、略釋，三、廣破。

此即標章：一、即像實不成；二、即設成，非等。 
178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a19-25）： 

「言像不成」至「無二竝故」者，此下廣破。 
就中：一、破實像。二、顯非等。就破實像中：一、正破。二、明所見。就正破中：

一、總破。二、別破。此即總破。 
凡言「實色於一處所無二竝生」，「像」既竝生，知「非實有」；實有不成，所以非

喻。此釋頌文第三句、第五句及第四句小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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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「大」故。179
 

ii、約「二像同處」破 

又陿水上兩岸色形，同處一時俱現二像，居兩岸者互見分明；

曾無一處並見二色，不應謂此二色俱生。180
 

iii、約「影、光同處」破 

又影與光未嘗同處；然曾見鏡懸置影中，光像顯然現於鏡面，

不應於此謂二並生。181
 

iv、約「近、遠別見」破 

或言「一處無二並」者，鏡面、月像謂之為二，近遠別見，如

觀井水。若有並生，如何別見？ 

※總結 故知「諸像於理實無」。182
 

v、結義 

然諸因緣和合勢力令如是見，183以諸法性功能差別難可思議。184
 

結前啟後 已辯「不成」，所以非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9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a26-b2）： 

「謂於一處」至「依異大故」者，此下別破。 

尌中有四：一、約「鏡、像同處」破，二、約「二像同處」破， 

三、約「影、光同處」破，四、約「近、遠別見」破。 

即此第一、約「鏡像同處」破。 

「鏡色」及「像」於一處所竝見現前；若「像」是實，二色不應同處竝有，各別自

依異『大種』故。既同處有，明「『像』是假」。 
180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b3-6）： 

「又狹水上」至「二色竝生」者，此約「二像同處」破。 

於一狹水，同處同時現兩岸像，互見分明；曾無一處見二實色，不應謂「此二像俱

生」。此既竝見，故知非實。 
181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b6-10）： 

「又影與光」至「謂二竝生」者，此約「影、光同處」破。 

「影」、「光」相違，未曾同處；然「鏡影」中有「光像」現，不應於此一鏡面上「影」

與「光像」二色竝生。既二竝生，知「『像』非實」。 
182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b10-14）： 

「或言一處」至「於理實無」者，此約「近、遠別見」破。 

觀鏡、月像，見鏡即近，見像即遠，如觀井水；若有實色竝生，如何別見？既見不

同，明知「『像』假」。 

即總結言：「故知『諸像於理實無』。」 
183［陳］真諦譯《阿毘達磨俱舍釋論》卷 6〈分別世間品〉（大正 29，201c6）：： 

諸法聚集有如此勢力，謂非有顯現似有。 
184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b14-20）： 

「然諸因緣」至「難可思議」者，此明所見。 

論主上來破無實像，今顯經部──所見鏡、水等中實無像色，然諸本質、鏡等因緣

和合勢力而有像現，令如是見，非有似有：實見之時還見本質，爾時觀像如何能見

本質？以諸法性功能差別難可思議，所以得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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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II）約「非等」義 

言「非等故亦非喻」者， 

i、約「非相續」義：釋「非相續」 

以「質」與「像」非相續故。 
謂「質」與「像」非一相續，唯依鏡等有「像」現故，「像」與

「本質」俱時有故。 
如「『死，生』有」是一相續、前後無間，餘處續生；「質」、

「像」相望無此相續。以不相似，故不成喻。185 
ii、約「二緣生」義：釋「二生」 

又所現「像」由二生故，謂二緣故「諸像」得生：一者、本質，

二者、鏡等──二中勝者，「像」依彼生；「生有」無容由二緣

起，唯有「死有」，無別勝依。故所引喻非等於法。 
亦不可說「以外非情精血等緣為勝依性」，由化生者空中欻生，

於中計何為勝依性？186 
c、結正義 

已依正理對破彼宗「從死至生，處容間絕」，是故「中有」決定非

無。 
（B）教證：釋「說：有、健達縛及五、七經故」 

次依聖教證有「中有」。謂 
a、七有經 

契經言「有」有七種，即五趣有、業有、中有。187 
b、健達縛經 

若此契經，彼部不誦，豈亦不誦《健達縛經》？ 
如契經言：「入母胎者要由三事俱現在前：一者、母身是時調適，

 
185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b21-29）： 

「言非等故」至「故不成喻」者，此下第二、顯非等。此釋頌文第四句、第六句。

就中，一、約「非相續」破，二、約「二生」破。此即初門。 

論主言：設許「像」實，非等於法，為喻不成。謂「質」與「像」非是一物，此滅

彼生，前後相續，唯依鏡等有「像」現故，非於「本質」──此顯「『像』、『質』，

體類各別，非一相續」。 

又「像」、「本質」俱時有故，非一相續前滅後生。如「『死、生』有」，是一相續，

前滅後生，中無間隔；「質」、「像」不然。故不成喻。 
186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 b29-c4）： 

「又所現像」至「為勝依性」者，此約「二生」破。 
「像」由二緣勝者即現；「生有」唯一「死有」為緣，無別勝依，故喻非等法。亦

不可說「精血等緣為勝依性」──「胎生」，可爾；「化」，復如何？ 
187（1）相近者，見《長阿含十報法經》卷上（大正 1，236b14-16）。 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c5-7）： 

「次依聖教」至「業有中有」者，此下依教證有「中有」，釋後兩句。 
此即第一、引《七有經》。既言「中有」，明知別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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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者、父母交愛和合，三、健達縛188正現在前。」189 
除「中有身」，何「健達縛」？前蘊已壞，何現在前？190 
c、掌馬族經 

若此契經彼（45a）亦不誦，復云何釋《掌馬族經》？ 
如彼經言：「汝今知不？此健達縛正現前者，為婆羅門？為剎帝利？

為是吠舍？為戍達羅？為東方來？為南、西、北？」191 
前蘊已壞，不可言「來」；此所言「來」，固唯「中有」。192 
d、五不還經 

（a）明理 

若復不誦如是契經，《五不還經》當云何釋？ 
如契經說：「有五不還：一者、中般，二者、生般，三、無行般，

四、有行般，五者、上流。」193 
「中有」若無，何名「中般」？194 
（2）破異 

異執 有餘師執：有天名「中」，住彼般涅槃，是故名「中般」。195 
難破 是則應許有「生等天」！既不許然，故執非善。196 

 
188 Gandharva.（大正 29，44d，n.16） 
189《中阿含經》卷 37《阿攝惒經》（大正 1，666a8-12），卷 54《嗏帝經》（大正 1，769b23-25） 

；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2〈三寶品〉（大正 2，602c16-603a14）。 
190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c8-12）： 

「若此契經」至「何現在前」者，第二、《健達縛經》。 
「健達」名「香」，「縛」名「食」──即「中有」名。謂具三緣方入母胎：一、母

身調適，謂無乾濕二疾；二、交愛現前，謂俱起貪；三、「健達縛」現前，謂「中

有」起。意取第三證有「中有」。 
191《中阿含經》卷 37《阿攝惒經》（大正 1，666a12-15）。 
192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c12-20）： 

「若此契經」至「固唯中有」者，第三、《掌馬族經》。 
父祖皆執掌馬，故名「掌馬族」；此人彼族中生，故以為名。佛為掌馬族人說此經。 
經言：「『中有』正現前者，四姓之中為是何姓？於四方面為何方來？」前蘊已壞，

不可言來；此所言來，定唯「中有」。 
「婆羅門」，此云「靜志」。「剎帝利」，此云「守田種」。「吠舍」，此是興事種。「戍

達羅」，是營田種。 
193《雜阿含經》卷 27（736 經）（大正 2，196c11-20），（740 經）（大正 2，197a21-28）；

《長阿含經》卷 8《眾集經》（大正 1，51c12-14）。 
194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c20-21）： 

「若復不誦」至「何名中般」者，第四、《五不還經》。既言「中般」，明有「中有」。. 
195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c21-24）： 

「有餘師執」至「故名中般」者，敘異執，可知。 
《婆沙》六十九稱為「分別論者」；若依《宗輪論》，大眾部等說「無『中有』。」 

196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c24-27）： 
「是則應許」至「故執非善」者，破異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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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、七善士趣經 

（a）正說 

又經說有「七善士趣」，謂於前五，「中般」分三，由處及時「近、

中、遠」故。譬如札火小星迸時纔起近即滅，初善士亦爾；譬如鐵

火小星迸時起至中乃滅，二善士亦爾；譬如鐵火大星迸時遠未墮而

滅，三善士亦爾。197
 

非彼所執別有「中天」有此「時、處」三品差別，故彼所執定非應

理。198
 

（b）遣異 

I、述異說 

有餘復說：(1)或壽量中間、(2)或近天中間，斷餘煩惱，成阿羅漢，

是名「中般」。199
 

(1)由至界位、或想、或尋而般涅槃，故有三品。200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聞言「有中般」即執有「中天」；既有「生般等」，應許「生天等」！ 

既不許然，故執非善。 
197《中阿含經》卷 2《善人往經》（大正 1，427a13-c24）。另見《俱舍論》卷 24〈分別

賢聖品〉（大正 29，125a29-b16）。 
198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7c27-158a7）： 

「又經說有」至「定非應理」者，第五、《七善士趣經》。 

謂於前五不還內，「中般」分三，為七善士。言「分三」者，欲界沒已，受「色界

中有」，往上受生，由處及時各有三種，謂近、中、遠，分成三人。未出欲界而般

涅槃，處、時俱近，是名初人；至二界中間而般涅槃，處、時俱中，是第二人；至

彼色界而般涅槃，處、時俱遠，是第三人。 

言「未墮」者，喻未受生。 

非彼所執別有「中天」有此「時、處」近、中、遠別，故彼所執定非應理。 

此即兼破異執。 
199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8a7-15）： 

「有餘復說」至「是名中般」者，敘異執；《婆沙》六十九稱為「分別論者」。 

尌中有二：一、總釋，二、別解。 

尌總釋中有二異解：一、壽量中間，謂生色界，未終彼壽，壽量中間，斷餘煩惱，

成阿羅漢，是名「中般」；二、近天中間，謂生色界近根本天中間，稍居邊遠，生

已便來趣於天眾，即於中路，未至本天，中間即斷惑，成阿羅漢，是名「中般」。 

此即總釋。 
200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8a15-29）： 

「田*
1 至界位」至「故有三品」者，此下別解。 

此釋「壽量中間」有其三種：一、由至界位，「界」謂惑種；二、由至想位，「想」

謂染想；三、由至尋位，「尋」謂尋求──而般涅槃，故有三品。 

故《正理》二十四云：「有說：諸有壽量中間斷餘煩惱，皆名『中般』，由至界位、

或想、或尋而般涅槃，故說三品。彼謂煩惱隨眠位中，修斷加行，名『至界位」；

此中意顯『有種未行，說名「果*
3 位」』，即利根者。創起煩惱，便能精勤修斷加行，

名『至想位』；此中意顯『染想初行，說名「想位」』，即中根者。起煩惱久，方能

精勤修斷加行，名『至尋位』；此中意顯『由煩惱力令心於境種種尋求，說名「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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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或取色界眾同分已，即般涅槃，是名第一； 
從是次後，受天樂已，方般涅槃，是名第二； 
復從此後，入天法會，乃般涅槃，是名第三。 
入法會已，復經多時，方般涅槃，是名「生般」；或減多壽，方

般涅槃，非創生時，故名「生般」。201 
II、難非執 

◎如是所說與火星喻皆不相應。所以者何？以彼「處、行」無差

別故。202 
◎又無色界亦應說有「中般涅槃」，由彼亦有壽量中間般涅槃故；

然不說彼有「中般」者，如嗢拕南伽他中說：「總集眾聖賢：四

靜慮各十；（45b）三無色各七；唯六，謂非想。」 
故彼所執皆是虛妄。203 

 
位」』，即鈍根者。」*2 
又解：「近天中間」說有三種，還約「『界』、『想』、『尋』位」分為三種。 
*1 案：「田」應為「由」字。 
*2 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 24（大正 29，476a27-b6；476b7-23）先述異執，後難破。 
*3「果」應為「界」字。 

201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8a29-b10）： 
「或取色界」至「故名生般」者，此別釋「近天中間三種差別」。 
或取色界眾同分已，初至即般涅槃，是名第一； 
從是次後，受天樂已，未入法會，方般涅槃，是名第二； 
復從此後，初入法會，未至本天，乃般涅槃，是名第三。 
已上三人，「中般」分三，竝是近根本天中間般涅槃故。 
義便釋「生般」言：「入法會已，復經多時，方般涅槃，是名『生般』。」 
「或減」已下，更解「生般」。 
又解：此中三種亦通「壽量中間」。 
又解：此中三種，亦如其次第釋前「界、想、尋」三。 

202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8b10-17）： 
「如是所說」至「無差別故」者，此下，論主破。 
約時雖有「近、中、遠」別；以彼色界約「處」辨「行」，即無差別。謂欲界沒，

受「色中有」，從此至彼「近、中、遠」處，速往受生，行不住故，由「處、行」

異，可等火星「近、中、遠」別。於彼「處、行」皆無差別，設近天中分為三種，

豈生彼已恒行不住如彼「中有」！故與火星喻「近、中、遠」別皆不相應。 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592b29-c7）： 

論：「以彼處行無差別故」，答也。 
就中有二：一、以行無差別，二、無色界應有中般。此是初也。 
其火星喻滅處不同，行有近遠，由斯分其「中般」有三種別。 
如說「至色[9]界、或想、或尋」及初取同分、受天法樂等，雖說時別前後分三，

滅處、行時與火星喻不相扶會。由斯，所說皆不相應。 
[9]〔色〕－【甲】【乙】。 

203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8b17-c23）： 
「又無色界」至「皆是虛妄」者，又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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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言「壽量中間般涅槃故名為中般」，無色亦有壽量中間般涅槃故，應名「中般」！

然不說「彼無色界中有中般」者，如嗢陀南伽陀中說。「嗢陀南」此云「集施」，

「伽陀」此云「頌」。佛集要義為頌，施諸有情，故名「集施頌」。 

「聖」謂「聖人」，「賢」謂「凡夫」。謂 
(1~3)如有一離欲惡不善法得初靜慮，而於初定生愛樂心，不求出世──或造上品

因，生大梵處；或造中品因，生梵輔處；或造下品因，生梵眾處──即為三

人。 
(4)或有一人得初定已不以為足，而於初定諸有漏法生心厭離，欣樂涅槃，所有善

根迴求菩提，便能種殖解脫分善；足前為四。 
(5)復有一人得彼定已，證不還果，於欲界身能斷諸漏名為「現般」；足前為五。 
(6~10)復有五人──得初定已，或至中般、或至生般、或有行般、或無行般、或上

流般，即五不還；足前為十──如是十種皆依初定。 

如依初定有十，依二、三、四定，準此，皆十。 

問：第四定中天數既多，如何乃言同下唯十？ 

解云：五淨居天唯是聖者，應知即是「生般」等收。無想必是外道所生，此明賢

聖，唯佛弟子，是故不說。大梵由是無尋定果，必應得故、佛弟子故，所

以別說。故言「四靜慮各十」。 

前三無色──於前十中，各除「中般」，得彼定者無「中有」故；又除二生，彼

處一故──各有七種。故言「三無色各七」。 

非想地中──於前七內又除「上流」，得彼定已無上生故。若橫望而言，非想地

中亦有「上流般」；今據「無上地可生」言「無上流」。故言「唯六，

謂非想」。 

又解：初定業[5]為一人；得初定已，種解脫分善，為第二人；得彼[6]定已，現般，

為第三；及七善士趣，即「中般」分三，并「生般」等四，足前為十。 

二、三、四定，及無色準除，可知。 

以此證知「於無色界無有『中般』」。故彼所執皆是虛妄。 

[5]業＝果【甲】。[6]彼＝初【甲】。 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592c13-19）： 

總集諸賢聖者，順解脫分已上名「賢」，見道已上說名為「聖」。 

「四靜慮各十」者：賢有二人，謂起七方便、未起七方便生上界者； 

聖有八人，謂七善士趣，及阿羅漢。 

三無色無「三『中般』」。 

非想者，又闕「上流」，最初生彼天者無上流故；非無從餘下天上流來者。 

（3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868a19-27）： 

「然無色界無中般」者，以嗢陀南伽他中說總集眾聖賢： 

「四靜慮各十」(註曰：)初禪有十人──得初禪定業為第一人；又得初禪已，種

解脫分善，為第二人；又得初禪已，現般，為第三人；并前七善

士為十人。二、三、四禪，准斯數說也。 

「三無色各七」 (於十中除「中般，三」也)。 

「唯六謂非想」：於前七中，又除「上流」，無上生故[8]。 

准此頌文，無色界中必無「中般」。故彼所執皆成虛妄。 

[8]（於前…故）十二字本文＝（於前七中，又除「上流」，無上生故）十二字夾

註【甲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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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C）結歎 

◎若復不誦如是等經，無上法王久已滅度，諸大法將亦般涅槃，聖

教支204離已成多部，其於文義異執交馳，取捨任情于今轉盛。哀

哉！汝等固守愚迷，違理拒教，可傷之甚！ 

◎諸有馮前理、教為量，「中有」於彼實有極成。 

（D）通難 

a、初答辯 

難 若爾，云何契經中說「造極惡業度使魔羅205現身顛墜無間地獄」
206？ 

通 此經意說：彼命未捨，地獄猛焰已燒其身，因此命終，受彼「中

有」，乘茲仍墮無間地獄。由彼惡業勢力增強，不待命終，苦相

已至；先受「現受」，後受「生受」。207
 

b、第二答辯 

難 何故經說：「一類有情於五無間業作及增長已，無間必定生那落

迦」？208
 

通 此經意遮「彼往異趣」及顯「彼業定順生受」。 

反責 若但執文，應要具五方生地獄，非隨闕一或餘業因，便成大過！ 

又言「無間生那落迦」，應作「即生」，不待身壞。 

或誰不許「『中有』是『生』」？「『那落迦』名」亦通「中有」。

「死有」無間「中有」起時，亦得名「生」，「生」方便故。 

經言「無間生那落迦」，不言「爾時即是『生有』」。209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4

 支＝分【石】（大正 29，45d，n.4） 
205

 Dūṣī-māra.（大正 29，45d，n.5） 
206《中阿含經》（131 經）卷 30《降魔經》（大正 1，622a13-22）。 
207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9b8-12）： 

「此經意說」至「後受生受」者，論主通經。 

魔由惡業增上力故，現受地獄猛焰繞身，苦相已至，先受現前──約此前相故言「現

身顛墮」，非即是彼無間地獄。 
208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9b12-14）： 

「何故經說」至「生那落迦」者，無中有家復引經難。 

造五逆已，既言「無間生那落迦」，明「無『中有』」；若有「中有」，應成有間！ 
209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9b15-27）： 

「此經意說」至「即是生有」者，論主通經。 

經言「無間定墮地獄」，無「異趣」間，及顯「順生，無『餘業』間」。 

若但執文即為定者，應要具五方生地獄，非隨闕一，造一、二、三、四應當不生；

亦應唯此五無間業能生地獄，非餘業因能生地獄──若不生者，便成大過！ 

又言「無間生那落迦」，應作業已，第二剎那即生地獄，不待身壞；然有造無間業

已，或經十年、二十年等方生無間。不應如文即執。 

我許「『中有』亦得名『生』」，「生」方便故，亦名「那落迦」──「那落迦」此名

「不可樂」，「地獄中有」亦不可樂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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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、第三答辯 

無中有家引難 若爾，經頌，復云何通？如經頌言：「再生！汝今過盛位

至衰，將近琰魔王，欲往前路無資糧，求住中間無所止。」
210若有「中有」，如何世尊言「彼中間無有所止」？211

 

論主通  此頌意顯「彼於人中速歸磨滅，無暫停」義；或彼「中有」

為至所生亦無暫停，行無礙故。212
 

無中有家復責 寧知經意如此非餘？213
 

論主反徵 汝復焉知如餘非此？214
 

無中有家問 二責既等，何乃偏徵？215
 

論主結義 二釋於經並無違害，如何偏證「『中有』是無」？凡引證言，

理無異趣；此（45c）有異趣，為證不成。216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言「無間生那落迦」，不言「爾時即是生」，何所相違？ 
210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（86 經）卷 5（大正 2，403c6-11）： 

壯盛及衰、老，三時皆過去，餘命既無幾，常為老所患，近到閻王際，婆羅門欲生，

二間無住處，汝都無資粮。應作小明燈，依憑於精勤，前除於諸使，不復生老死。 

*重編案：異譯本，見《雜阿含經》（1163 經）卷 42（大正 2，310b4-12）。 
211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9b27-c14）： 

「若爾經頌」至「無有所止」者，無中有家復引經難。 

此頌，佛為婆羅門說；以彼學外道法，佛見年老，說頌呵嘖。 

「婆羅門」名「再生」──初生名一生，後受婆羅門法復名一生，故受法已，名曰

「再生」；如「苾芻」亦名「再生」，謂初生及受戒；如「卵生」亦名「再生」，謂

胎生及卵生。胎外有五位：一、嬰孩，二、童子，三、小年，四、盛年，五、老年。 

佛告彼曰：「再生！汝今五位之中，已過四盛位，至衰老位，將近琰魔王──舊云

『閻羅』者，訛也。『琰魔』，此云『靜息』，謂犯罪人不自知過，於苦不忍，違拒

獄卒，更造過非；由王示語，便知己罪，意分而受；息諍、息罪，皆由王故，故名

『息諍』。汝今欲往前善趣路，無有施、戒、修等資糧；往生地獄，求住中間，復

無止。」若有「中有」，如何世尊云「彼中間無有所止」？以此明知「無有『中有』」。  
212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9c14-17）： 

「此頌意顯」至「行無礙故」者，論主通經。 

「造惡業已，速歸磨滅，無暫停」義，故言『中間無止』；或據「『中有』速往受生」，

故言「中間無止」。 
213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9c17-19）： 

「寧知經意如此非餘」者，無中有家云：寧知「經意如此說有『中有』，非餘說無

『中有』」？ 
214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9c19-21）： 

「汝復焉知如餘非此」者，論主反責。 

汝復焉知「此經意趣如餘說無『中有』，非此說有『中有』」？ 
215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9c21-23）： 

「二責既等何乃偏徵」者，無中有家云：二責既等，何乃偏徵「『中有』是無」？ 
216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 8〈分別世品〉（大正 41，159c23-25）： 

「二釋於經」至「為證不成」者，論主云：彼此二釋，理竝無違，如何偏證「『中

有』是無」？凡引證言，不通異趣；此有異趣，為證不成。 




